
 

 

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50411—2007） 

1 总则 

1.0.1 为了加强建筑节能工程的施工质量管理，统一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提高建筑工程节能效果，依据现

行国家有关工程质量和建筑节能的法律、法规、管理要求和相关技术标准，制订本规范。 

1.0.2 本规范适用于新建、改建和扩建的民用建筑工程中墙体、幕墙、门窗、屋面、地面、采暖、通风与空调、空

调与采暖系统的冷热源及管网、配电与照明、监测与控制等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的验收。 

1.0.3 建筑节能工程中采用的工程技术文件、承包合同文件对工程质量的要求不得低于本规范的规定。 

1.0.4 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除应执行本规范外，尚应遵守《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GB50300、各专

业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和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1.0.5 单位工程竣工验收应在建筑节能分部工程验收合格后进行。 

2 术语 

2.0.1 保温浆料 ｉｎｓｕｌａｔｉｎGｍｏｒｔａｒ 

由胶粉料与聚苯颗粒或其他保温轻骨料组配，使用时按比例加水搅拌混合而成的浆料。 

2.0.2 凸窗 Bａｙｗｉｎｄｏｗ 

位置凸出外墙外侧的窗。 

2.0.3 外门窗 ｏｕｔｓｉｄｅｄｏｏｒｓａｎｄｗｉｎｄｏｗｓ 

建筑围护结构上有一个面与室外空气接触的门或窗。 

2.0.4 玻璃遮阳系数 ｓｈａｄｉｎG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透过窗玻璃的太阳辐射得热与透过标准 3ｍｍ透明窗玻璃的太阳辐射得热的比值。 

2.0.5 透明幕墙 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ｔｃｕｒｔａｉｎｗａｌｌ 

可见光能直接透射入室内的幕墙。 

2.0.6 灯具效率 ｌｕｍｉｎａｉｒｅ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在相同的使用条件下，灯具发出的总光通量与灯具内所有光源发出的总光通量之比。 

2.0.7 总谐波畸变率（ＴＨＤ） ｔｏｔａｌｈａｒｍｏｎｉｃｄｉｓｔｏｒｔｉｏｎ 

周期性交流量中的谐波含量的方均根值与其基波分量的方均根值之比（用百分数表示）。 

2.0.8 不平衡度 εｕｎBａｌａｎｃｅｆａｃｔｏｒε 

指三相电力系统中三相不平衡的程度，用电压或电流负序分量与正序分量的方均根值百分比表示。 

2.0.9 进场验收 ｓｉｔｅａｃｃｅｐｔａｎｃｅ 

对进入施工现场的材料、设备等进行外观质量检查和规格、型号、技术参数及质量证明文件核查并形成相应验收记录

的活动。 

2.0.10 进场复验 ｓｉｔｅｒｅｉｎｓｐｅｃｆｉｏｎ 

进入施工现场的材料、设备等在进场验收合格的基础上，按照有关规定从施工现场抽取试样送至试验室进行部分或全



 

 

部性能参数检验的活动。 

2.0.11 见证取样送检 ｅｖｉｄｅｎｔｉａｌｔｅｓｔ 

施工单位在监理工程师或建设单位代表见证下，按照有关规定从施工现场随机抽取试样，送至有见证检测资质的检测

机构进行检测的活动。 

2.0.12 现场实体检验 ｉｎ－ｓｋｕ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 

在监理工程师或建设单位代表见证下，对已经完成施工作业的分项或分部工程，按照有关规定在工程实体上抽取试

样，在现场进行检验或送至有见证检测资质的检测机构进行检验的活动。简称实体检验或现场检验。 

2.0.13 质量证明文件 ｑｕａｌｉｔｙｐｒｏｏｆ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随同进场材料、设备等一同提供的能够证明其质量状况的文件。通常包括出厂合格证、中文说明书、型式检验报告及

相关性能检测报告等。进口产品应包括出入境商品检验合格证明。适用时，也可包括进场验收、进场复验、见证取样检验

和现场实体检验等资料。 

2.0.14 核查 ｃｈｅｃｋ 

对技术资料的检查及资料与实物的核对。包括：对技术资料的完整性、内容的正确性、与其他相关资料的一致性及整

理归档情况的检查，以及将技术资料中的技术参数等与相应的材料、构件、设备或产品实物进行核对、确认。 

2.0.1 5型式检验 ｔｙｐｅ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 

由生产厂家委托有资质的检测机构，对定型产品或成套技术的全部性能及其适用性所作的检验。其报告称型式检验报

告。通常在工艺参数改变、达到预定生产周期或产品生产数量时进行。 

3 基本规定 

3.1 技术与管理 

3.1.1 承担建筑节能工程的施工企业应具备相应的资质；施工现场应建立相应的质量管理体系、施工质量控制和检

验制度，具有相应的施工技术标准。 

3.1.2 设计变更不得降低建筑节能效果。当设计变更涉及建筑节能效果时，应经原施工图设计审查机构审查，在实

施前应办理设计变更手续，并获得监理或建设单位的确认。 

3.1.3 建筑节能工程采用的新技术、新设备、新材料、新工艺，应按照有关规定进行评审、鉴定及备案。施工前应

对新的或首次采用的施工工艺进行评价，并制定专门的施工技术方案。 

3.1.4ｖ单位工程的施工组织设计应包括建筑节能工程施工内容。建筑节能工程施工前，施工单位应编制建筑节能工

程施工方案并经监理（建设）单位审查批准。施工单位应对从事建筑节能工程施工作业的人员进行技术交底和必要的实际

操作培训。 

3.1.5 建筑节能工程的质量检测，除本规范 14.1.5 条规定的以外，应由具备资质的检测机构承担。 

3.2 材料与设备 

3.2.1 建筑节能工程使用的材料、设备等，必须符合设计要求及国家有关标准的规定。严禁使用国家明令禁止使用

与淘汰的材料和设备。 

3.2.2 材料和设备进场验收应遵守下列规定： 

1 对材料和设备的品种、规格、包装、外观和尺寸等进行检查验收，并应经监理工程师（建设单位代表）确认，形

成相应的验收记录。 

2 对材料和设备的质量证明文件进行核查，并应经监理工程师（建设单位代表）确认，纳入工程技术档案。进入施

工现场用于节能工程的材料和设备均应具有出厂合格证、中文说明书及相关性能检测报告；定型产品和成套技术应有型式



 

 

检验报告，进口材料和设备应按规定进行出入境商品检验。 

3 对材料和设备应按照本规范附录Ａ及各章的规定在施工现场抽样复验。复验应为见证取样送检。 

3.2.3 建筑节能工程使用材料的燃烧性能等级和阻燃处理，应符合设计要求和现行国家标准《高层民用建筑设计防

火规范》GB50045、《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GB50222和《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 等的规定。 

3.2.4 建筑节能工程使用的材料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对材料有害物质限量的规定，不得对室内外环境造成污

染。 

3.2.5 现场配制的材料如保温浆料、聚合物砂浆等，应按设计要求或试验室给出的配合比配制。当未给出要求时，

应按照施工方案和产品说明书配制。 

3.2.6 节能保温材料在施工使用时的含水率应符合设计要求、工艺要求及施工技术方案要求。当无上述要求时，节

能保温材料在施工使用时的含水率不应大于正常施工环境湿度下的自然含水率，否则应采取降低含水率的措施。 

3.3 施工与控制 

3.3.1 建筑节能工程应按照经审查合格的设计文件和经审查批准的施工方案施工。 

3.3.2 建筑节能工程施工前，对于采用相同建筑节能设计的房间和构造做法，应在现场采用相同材料和工艺制作样

板间或样板件，经有关各方确认后方可进行施工。 

3.3.3 建筑节能工程的施工作业环境和条件，应满足相关标准和施工工艺的要求。节能保温材料不宜在雨雪天气中

露天施工。 

3.4 验收的划分 

3.4.1 建筑节能工程为单位建筑工程的一个分部工程。其分项工程和检验批的划分，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建筑节能分项工程应按照表 3.4.1划分。 

2 建筑节能工程应按照分项工程进行验收。当建筑节能分项工程的工程量较大时，可以将分项工程划分为若干个检

验批进行验收。 

3 当建筑节能工程验收无法按照上述要求划分分项工程或检验批时，可由建设、监理、施工等各方协商进行划分。

但验收项目、验收内容、验收标准和验收记录均应遵守本规范的规定。 

4 建筑节能分项工程和检验批的验收应单独填写验收记录，节能验收资料应单独组卷。 

表 3.4.1 建筑节能分项工程划分 

序号 分项工程 主要验收内容 

1 墙体节能工程 主体结构基层；保温材料；饰面层等 

2 幕墙节能工程 主体结构基层，隔热材料，保温材料；隔汽层；幕墙玻璃，单元式幕墙板
块；通风换气系统，遮阳设施；冷凝水收集捧放系统等 

3 门窗节能工程 门；窗；玻璃，遮阳设施等 

4 屋面节能工程 基层，保温隔热层；保护层；防水层；面层等 

5 地面节能工程 基层，保温层；保护层；面层等 

6 采暖节能工程 系统制式，散热器，阀门与仪表，热力入口装置；保温材料，调试等 

7 通风与空气调节节能工程 系统制式，通风与空调设备，阀门与仪表，绝热材料，调试等 

8 空调与采暖系统的冷热源及
管网节能工程 

系统制式，冷热源设备，辅助设备；管网；阀门与仪表；绝热、保温材料；
调试等 

9 配电与照明节能工程 低压配电电源；照明光源、灯具；附属装置；控制功能；调试等 



 

 

10 监测与控制节能工程 冷、热源系统的监测控制系统；空调水系统的监测控制系统；通风与空调系
统的监测控制系统，监测与计量装置；供配电的监测控制系统；照明自动控制系
统；综合控制系统等 

4 墙体节能工程 

4.1 一般规定 

4.1.1 本章适用于采用板材、浆料、块材及预制复合墙板等墙体保温材料或构件的建筑墙体节能工程质量验收。 

4.1.2 主体结构完成后进行施工的墙体节能工程，应在基层质量验收合格后施工，施工过程中应及时进行质量检

查、隐蔽工程验收和检验批验收，施工 

完成后应进行墙体节能分项工程验收。与主体结构同时施工的墙体节能工程，应与主体结构一同验收。 

4.1.3 墙体节能工程当采用外保温定型产品或成套技术时，其型式检验报告中应包括安全性和耐候性检验。 

4.1.4 墙体节能工程应对下列部位或内容进行隐蔽工程验收，并应有详细的文字记录和必要的图像资料： 

1 保温层附着的基层及其表面处理； 

2 保温板粘结或固定； 

3 锚固件； 

4 增强网铺设； 

5 墙体热桥部位处理； 

6 预置保温板或预制保温墙板的板缝及构造节点； 

7 现场喷涂或浇注有机类保温材料的界面； 

8 被封闭的保温材料厚度； 

9 保温隔热砌块填充墙体。 

4.1.5 墙体节能工程的保温材料在施工过程中应采取防潮、防水等保护措施。 

4.1.6 墙体节能工程验收的检验批划分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采用相同材料、工艺和施工做法的墙面，每 500～1000ｍ2 面积划分为一个检验批，不足 500ｍ2 也为一个检验

批。 

2 检验批的划分也可根据与施工流程相一致且方便施工与验收的原则，由施工单位与监理（建设）单位共同商定。 

4.2 主控项目 

4.2.1 用于墙体节能工程的材料、构件等，其品种、规格应符合设计要求和相关标准的规定。 

检验方法：观察、尺量检查；核查质量证明文件。 

检查数量：按进场批次，每批随机抽取 3个试样进行检查；质量证明文件应按照其出厂检验批进行核查。 

4.2.2 墙体节能工程使用的保温隔热材料，其导热系数、密度、抗压强度或压缩强度、燃烧性能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验方法：核查质量证明文件及进场复验报告。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4.2.3 墙体节能工程采用的保温材料和粘结材料等，进场时应对其下列性能进行复验，复验应为见证取样送检： 

1 保温材料的导热系数、密度、抗压强度或压缩强度； 

2 粘结材料的粘结强度； 



 

 

3 增强网的力学性能、抗腐蚀性能。 

检验方法：随机抽样送检，核查复验报告。 

检查数量：同一厂家同一品种的产品，当单位工程建筑面积在 20000ｍ2 以下时各抽查不少于 3 次；当单位工程建筑

面积在 20000ｍ2以上时各抽查不少于 6次。 

4.2.4 严寒和寒冷地区外保温使用的粘结材料，其冻融试验结果应符合该地区最低气温环境的使用要求。 

检验方法：核查质量证明文件。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4.2.5 墙体节能工程施工前应按照设计和施工方案的要求对基层进行处理，处理后的基层应符合保温层施工方案的

要求。 

检验方法：对照设计和施工方案观察检查；核查隐蔽工程验收记录。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4.2.6 墙体节能工程各层构造做法应符合设计要求，并应按照经过审批的施工方案施工。 

检验方法：对照设计和施工方案观察检查；核查隐蔽工程验收记录。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4.2.7 墙体节能工程的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保温隔热材料的厚度必须符合设计要求。 

2 保温板材与基层及各构造层之间的粘结或连接必须牢固。粘结强度和连接方式应符合设计要求。保温板材与基层

的粘结强度应做现场拉拔试验。 

3 保温浆料应分层施工。当采用保温浆料做外保温时，保温层与基层之间及各层之间的粘结必须牢固，不应脱层、

空鼓和开裂。 

4 当墙体节能工程的保温层采用预埋或后置锚固件固定时，锚固件数量、位置、锚固深度和拉拔力应符合设计要

求。后置锚固件应进行锚固力现场拉拔试验。 

检验方法：观察；手扳检查；保温材料厚度采用钢针插入或剖开尺量检查；粘结强度和锚固力核查试验报告；核查隐

蔽工程验收记录。 

检查数量；每个检验批抽查不少于 3处。 

4.2.8 外墙采用预置保温板现场浇筑混凝土墙体时，保温板的验收应符合本规范第 4.2.2 条的规定；保温板的安装

位置应正确、接缝严密，保温板在浇筑混凝土过程中不得移位、变形，保温板表面应采取界面处理措施，与混凝土粘结应

牢固。 

混凝土和模板的验收，应按《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04的相关规定执行。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核查隐蔽工程验收记录。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4.2.9 当外墙采用保温浆料做保温层时，应在施工中制作同条件养护试件，检测其导热系数、干密度和压缩强度。

保温浆料的同条件养护试件应见证取样送检。 

检验方法：核查试验报告。 

检查数量：每个检验批应抽样制作同条件养护试块不少于 3 组。 

4.2.10 墙体节能工程各类饰面层的基层及面层施工，应符合设计和《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质量验收规范》GB50210 的

要求，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饰面层施工的基层应无脱层、空鼓和裂缝，基层应平整、洁净，含水率应符合饰面层施工的要求。 



 

 

2 外墙外保温工程不宜采用粘贴饰面砖做饰面层；当采用时，其安全性与耐久性必须符合设计要求。饰面砖应做粘

结强度拉拔试验，试验结果应符合设计和有关标准的规定。 

3 外墙外保温工程的饰面层不得渗漏。当外墙外保温工程的饰面层采用饰面板开缝安装时，保温层表面应具有防水

功能或采取其他防水措施。 

4 外墙外保温层及饰面层与其他部位交接的收口处，应采取密封措施。检验方法：观察检查；核查试验报告和隐蔽

工程验收记录。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4.2.11 保温砌块砌筑的墙体，应采用具有保温功能的砂浆砌筑。砌筑砂浆的强度等级应符合设计要求。砌体的水平

灰缝饱满度不应低于 90％，竖直灰缝饱满度不应低于 80％。 

检验方法：对照设计核查施工方案和砌筑砂浆强度试验报告。用百格网检查灰缝砂浆饱满度。 

检查数量：每楼层的每个施工段至少抽查一次，每次抽查 5 处，每处不少于 3 个砌块。 

4.2.12 采用预制保温墙板现场安装的墙体，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保温墙板应有型式检验报告，型式检验报告中应包含安装性能的检验； 

2 保温墙板的结构性能、热工性能及与主体结构的连接方法应符合设计要求，与主体结构连接必须牢固； 

3 保温墙板的板缝处理、构造节点及嵌缝做法应符合设计要求； 

4 保温墙板板缝不得渗漏。 

检验方法：核查型式检验报告、出厂检验报告、对照设计观察和淋水试验检查；核查隐蔽工程验收记录。 

检查数量：型式检验报告、出厂检验报告全数核查；其他项目每个检验批抽查 5％，并不少于 3 块（处）。 

4.2.13 当设计要求在墙体内设置隔汽层时，隔汽层的位置、使用的材料及构造做法应符合设计要求和相关标准的规

定。隔汽层应完整、严密，穿透隔汽层处应采取密封措施。隔汽层冷凝水排水构造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验方法：对照设计观察检查；核查质量证明文件和隐蔽工程验收记录。检查数量：每个检验批抽查 5％，并不少于

3处。 

4.2.14 外墙或毗邻不采暖空间墙体上的门窗洞口四周的侧面，墙体上凸窗四周的侧面，应按设计要求采取节能保温

措施。 

检验方法：对照设计观察检查，必要时抽样剖开检查；核查隐蔽工程验收记录。 

检查数量：每个检验批抽查 5％，并不少于 5 个洞口。 

4.2.15 严寒和寒冷地区外墙热桥部位，应按设计要求采取节能保温等隔断热桥措施。 

检验方法：对照设计和施工方案观察检查；核查隐蔽工程验收记录。检查数量：按不同热桥种类，每种抽查 20％，

并不少于 5处。 

4.3 一般项目 

4.3.1 进场节能保温材料与构件的外观和包装应完整无破损，符合设计要求和产品标准的规定。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4.3.2 当采用加强网作为防止开裂的措施时，加强网的铺贴和搭接应符合设计和施工方案的要求。砂浆抹压应密

实，不得空鼓，加强网不得皱褶、外露。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核查隐蔽工程验收记录。 

检查数量：每个检验批抽查不少于 5处，每处不少于 2ｍ2。 



 

 

4.3.3 设置空调的房间，其外墙热桥部位应按设计要求采取隔断热桥措施。 

检验方法：对照设计和施工方案观察检查；核查隐蔽工程验收记录。检查数量：按不同热桥种类，每种抽查 10％，

并不少于 5处。 

4.3.4 施工产生的墙体缺陷，如穿墙套管、脚手眼、孔洞等，应按照施工方案采取隔断热桥措施，不得影响墙体热

工性能。 

检验方法：对照施工方案观察检查。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4.3.5 墙体保温板材接缝方法应符合施工方案要求。保温板接缝应平整严密。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 

检查数量：每个检验批抽查 10％，并不少于 5 处。 

4.3.6 墙体采用保温浆料时，保温浆料层宜连续施工；保温浆料厚度应均匀、接茬应平顺密实。 

检验方法；观察、尺量检查。 

检查数量；每个检验批抽查 10％，并不少于 10 处。 

4.3.7 墙体上容易碰撞的阳角、门窗洞口及不同材料基体的交接处等特殊部位，其保温层应采取防止开裂和破损的

加强措施。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核查隐蔽工程验收记录。 

检查数量：按不同部位，每类抽查 10％，并不少于 5 处。 

4.3.8 采用现场喷涂或模板浇注的有机类保温材料做外保温时，有机类保温材料应达到陈化时间后方可进行下道工

序施工。 

检查方法：对照施工方案和产品说明书进行检查。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5 幕墙节能工程 

5.1 一般规定 

5.1.1 本章适用于透明和非透明的各类建筑幕墙的节能工程质量验收。 

5.1.2 附着于主体结构上的隔汽层、保温层应在主体结构工程质量验收 

合格后施工。施工过程中应及时进行质量检查、隐蔽工程验收和检验批验收，施工完成后应进行幕墙节能分项工程验

收。 

5.1.3 当幕墙节能工程采用隔热型材时，隔热型材生产厂家应提供型材所使用的隔热材料的力学性能和热变形性能

试验报告。 

5.1.4 幕墙节能工程施工中应对下列部位或项目进行隐蔽工程验收，并应有详细的文字记录和必要的图像资料： 

1 被封闭的保温材料厚度和保温材料的固定； 

2 幕墙周边与墙体的接缝处保温材料的填充； 

3 构造缝、结构缝； 

4 隔汽层； 

5 热桥部位、断热节点； 

6 单元式幕墙板块间的接缝构造； 

7 冷凝水收集和排放构造； 



 

 

8 幕墙的通风换气装置。 

5.1.5 幕墙节能工程使用的保温材料在安装过程中应采取防潮、防水等保护措施。 

5.1.6 幕墙节能工程检验批划分，可按照《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质量验收规范》GB50210的规定执行。 

5.2 主控项目 

5.2.1 用于幕墙节能工程的材料、构件等，其品种、规格应符合设计要求和相关标准的规定。 

检验方法：观察、尺量检查；核查质量证明文件。 

检查数量：按进场批次，每批随机抽取 3个试样进行检查；质量证明文件应按照其出厂检验批进行核查。 

5.2.2 幕墙节能工程使用的保温隔热材料，其导热系数、密度、燃烧性能应符合设计要求。幕墙玻璃的传热系数、

遮阳系数、可见光透射比、中空玻璃露点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验方法：核查质量证明文件和复验报告。检查数量：全数核查。 

5.2.3 幕墙节能工程使用的材料、构件等进场时，应对其下列性能进行复验，复验应为见证取样送检： 

1 保温材料；导热系数、密度； 

2 幕墙玻璃：可见光透射比、传热系数、遮阳系数、中空玻璃露点； 

3 隔热型材：抗拉强度、抗剪强度。 

检验方法：进场时抽样复验，验收时核查复验报告。 

检查数量：同一厂家的同一种产品抽查不少于一组。 

5.2.4 幕墙的气密性能应符合设计规定的等级要求。当幕墙面积大于 3000ｍ2 或建筑外墙面积 50％时，应现场抽取

材料和配件，在检测试验室安装制作试件进行气密性能检测，检测结果应符合设计规定的等级要求。 

密封条应镶嵌牢固、位置正确、对接严密。单元幕墙板块之间的密封应符合设计要求。开启扇应关闭严密。 

检验方法：观察及启闭检查；核查隐蔽工程验收记录、幕墙气密性能检测报告、见证记录。 

气密性能检测试件应包括幕墙的典型单元、典型拼缝、典型可开启部分。试件应按照幕墙工程施工图进行设计。试件

设计应经建筑设计单位项目负责人、监理工程师同意并确认。气密性能的检测应按照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执行。 

检查数量：核查全部质量证明文件和性能检测报告。现场观察及启闭检查按检验批抽查 30％，并不少于 5 件（处）。

气密性能检测应对一个单位工程中面积超过 1000ｍ2的每一种幕墙均抽取一个试件进行检测。 

5.2.5 幕墙节能工程使用的保温材料，其厚度应符合设计要求，安装牢固，且不得松脱。 

检验方法；对保温板或保温层采取针插法或剖开法，尺量厚度；手扳检查。检查数量：按检验批抽查 10％，并不少

于 5处。 

5.2.6 遮阳设施的安装位置应满足设计要求。遮阳设施的安装应牢固。 

检验方法：观察；尺量；手扳检查。 

检查数量：检查全数的 10％，并不少于 5处；牢固程度全数检查。 

5.2.7 幕墙工程热桥部位的隔断热桥措施应符合设计要求，断热节点的连接应牢固。 

检验方法：对照幕墙节能设计文件，观察检查。检查数量：按检验批抽查 10％，并不少于 5 处。 

5.2.8 幕墙隔汽层应完整、严密、位置正确，穿透隔汽层处的节点构造应采取密封措施。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 

检查数量：按检验批抽查 10％，并不少于 5 处。 



 

 

5.2.9 冷凝水的收集和排放应通畅，并不得渗漏。检验方法：通水试验、观察检查。 

检查数量：按检验批抽查 10％，并不少于 5 处。 

5.3 一般项目 

5.3.1 镀（贴）膜玻璃的安装方向、位置应正确。中空玻璃应采用双道密封。中空玻璃的均压管应密封处理。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施工记录。 

检查数量：每个检验批抽查 10％，并不少于 5 件（处）。 

5.3.2 单元式幕墙板块组装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密封条；规格正确，长度无负偏差，接缝的搭接符合设计要求； 

2 保温材料：固定牢固，厚度符合设计要求； 

3 隔汽层：密封完整、严密； 

4 冷凝水排水系统通畅，无渗漏。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手扳检查；尺量；通水试验。 

检查数量：每个检验批抽查 10％，并不少于 5 件（处）。 

5.3.3 幕墙与周边墙体间的接缝处应采用弹性闭孔材料填充饱满，并应采用耐候密封胶密封。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检查数量：每个检验批抽查 10％，并不少于 5 件（处）。 

5.3.4 伸缩缝、沉降缝、抗震缝的保温或密封做法应符合设计要求。检验方法：对照设计文件观察检查。 

检查数量：每个检验批抽查 10％，并不少于 10 件（处）。 

5.3.5 活动遮阳设施的调节机构应灵活，并应能调节到位。检验方法：现场调节试验，观察检查。 

检查数量：每个检验批抽查 10％，并不少于 10 件（处）。 

6 门窗节能工程 

6.1 一般规定 

6.1.1 本章适用于建筑外门窗节能工程的质量验收，包括金属门窗、塑料门窗、木质门窗、各种复合门窗、特种门

窗、天窗以及门窗玻璃安装等节能工程。 

6.1.2 建筑门窗进场后，应对其外观、品种、规格及附件等进行检查验收，对质量证明文件进行核查。 

6.1.3 建筑外门窗工程施工中，应对门窗框与墙体接缝处的保温填充做法进行隐蔽工程验收，并应有隐蔽工程验收

记录和必要的图像资料。 

6.1.4 建筑外门窗工程的检验批应按下列规定划分： 

1 同一厂家的同一品种、类型、规格的门窗及门窗玻璃每 100 樘划分为一个检验批，不足 100 樘也为一个检验批。 

2 同一厂家的同一品种、类型和规格的特种门每 50 樘划分为一个检验批，不足 50 樘也为一个检验批。 

3 对于异形或有特殊要求的门窗，检验批的划分应根据其特点和数量，由监理（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协商确定。 

6.1.5 建筑外门窗工程的检查数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建筑门窗每个检验批应抽查 5％，并不少于 3 樘，不足 3 樘时应全数检查；高层建筑的外窗，每个检验批应抽查

10％，并不少于 6樘，不足 6樘时应全数检查。 



 

 

2 特种门每个检验批应抽查 50％，并不少于 10 樘，不足 10 樘时应全数检查。 

6.2 主控项目 

6.2.1 建筑外门窗的品种、规格应符合设计要求和相关标准的规定。检验方法：观察、尺量检查；核查质量证明文

件。 

检查数量：按本规范第 6.1.5条执行；质量证明文件应按照其出厂检验批进行核查。 

6.2.2 建筑外窗的气密性，保温性能、中空玻璃露点、玻璃遮阳系数和可见光透射比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验方法：核查质量证明文件和复验报告。检查数量：全数核查。 

6.2.3 建筑外窗进入施工现场时，应按地区类别对其下列性能进行复验，复验应为见证取样送检： 

1 严寒、寒冷地区：气密性、传热系数和中空玻璃露点； 

2 夏热冬冷地区：气密性、传热系数、玻璃遮阳系数、可见光透射比、中空玻璃露点； 

3 夏热冬暖地区：气密性、玻璃遮阳系数、可见光透射比、中空玻璃露点。检验方法：随机抽样送检；核查复验报

告。 

检查数量：同一厂家同一品种同一类型的产品各抽查不少于 3 樘（件）。 

6.2.4 建筑门窗采用的玻璃品种应符合设计要求。中空玻璃应采用双道密封。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核查质量证明文件。检查数量：按本规范第 6.1.5 条执行。 

6.2.5 金属外门窗隔断热桥措施应符合设计要求和产品标准的规定，金属副框的隔断热桥措施应与门窗框的隔断热

桥措施相当。 

检验方法：随机抽样，对照产品设计图纸，剖开或拆开检查。 

检查数量：同一厂家同一品种、类型的产品各抽查不少于 1 樘。金属副框的隔断热桥措施按检验批抽查 30％。 

6.2.6 严寒、寒冷、夏热冬冷地区的建筑外窗，应对其气密性做现场实体 

检验，检测结果应满足设计要求。 

检验方法：随机抽样现场检验。 

检查数量：同一厂家同一品种、类型的产品各抽查不少于 3 樘。 

6.2.7 外门窗框或副框与洞口之间的间隙应采用弹性闭孔材料填充饱满，并使用密封胶密封；外门窗框与副框之间

的缝隙应使用密封胶密封。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核查隐蔽工程验收记录。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6.2.8 严寒、寒冷地区的外门安装，应按照设计要求采取保温、密封等节能措施。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6.2.9 外窗遮阳设施的性能、尺寸应符合设计和产品标准要求；遮阳设施的安装应位置正确、牢固，满足安全和使

用功能的要求。 

检验方法：核查质量证明文件；观察、尺量、手扳检查。 

检查数量：按本规范第 6.1.5条执行；安装牢固程度全数检查。 

6.2.10 特种门的性能应符合设计和产品标准要求；特种门安装中的节能措施，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验方法；核查质量证明文件；观察、尺量检查。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6.2.11 天窗安装的位置、坡度应正确，封闭严密，嵌缝处不得渗漏。检验方法：观察、尺量检查；淋水检查。 



 

 

检查数量：按本规范第 6.1.5条执行。 

6.3 一般项目 

6.3.1 门窗扇密封条和玻璃镶嵌的密封条，其物理性能应符合相关标准的规定。密封条安装位置应正确，镶嵌牢

固，不得脱槽，接头处不得开裂。关闭门窗时密封条应接触严密。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6.3.2 门窗镀（贴）膜玻璃的安装方向应正确，中空玻璃的均压管应密封 

处理。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6.3.3 外门窗遮阳设施调节应灵活，能调节到位。检验方法：现场调节试验检查。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7 屋面节能工程 

7.1 一般规定 

7.1.1 本章适用于建筑屋面节能工程，包括采用松散保温材料、现浇保温材料、喷涂保温材料、板材、块材等保温

隔热材料的屋面节能工程的质量验收。 

7.1.2 屋面保温隔热工程的施工，应在基层质量验收合格后进行。施工过程中应及时进行质量检查、隐蔽工程验收

和检验批验收，施工完成后应进行屋面节能分项工程验收。 

7.1.3 屋面保温隔热工程应对下列部位进行隐蔽工程验收，并应有详细的文字记录和必要的图像资料： 

1 基层； 

2 保温层的敷设方式、厚度；板材缝隙填充质量； 

3 屋面热桥部位； 

4 隔汽层。 

7.1.4 屋面保温隔热层施工完成后，应及时进行找平层和防水层的施工，避免保温隔热层受潮、浸泡或受损。 

7.2 主控项目 

7.2.1 用于屋面节能工程的保温隔热材料，其品种、规格应符合设计要求和相关标准的规定。 

检验方法：观察、尺量检查；核查质量证明文件。 

检查数量：按进场批次，每批随机抽取 3个试样进行检查；质量证明文件应按照其.出厂检验批进行核查。 

7.2.2 屋面节能工程使用的保温隔热材料，其导热系数、密度、抗压强度或压缩强度、燃烧性能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验方法：核查质量证明文件及进场复验报告。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7.2.3 屋面节能工程使用的保温隔热材料，进场时应对其导热系数、密度、抗压强度或压缩强度、燃烧性能进行复

验，复验应为见证取样送检。 

检验方法：随机抽样送检，核查复验报告。 

检查数量：同一厂家同一品种的产品各抽查不少于 3 组。 

7.2.4 屋面保温隔热层的敷设方式、厚度、缝隙填充质量及屋面热桥部位的保温隔热做法，必须符合设计要求和有

关标准的规定。 



 

 

检验方法：观察、尺量检查。 

检查数量：每 100ｍ2抽查一处，每处 10ｍ2，整个屋面抽查不得少于 3 处。 

7.2.5 屋面的通风隔热架空层，其架空高度、安装方式、通风口位置及尺寸应符合设计及有关标准要求。架空层内

不得有杂物。架空面层应完整，不得有断裂和露筋等缺陷。 

检验方法：观察、尺量检查。 

检查数量：每 100ｍ2抽查一处，每处 10ｍ2，整个屋面抽查不得少于 3 处。 

7.2.6 采光屋面的传热系数、遮阳系数、可见光透射比、气密性应符合设计要求。节点的构造做法应符合设计和相

关标准的要求。采光屋面的可开启部分应按本规范第 6 章的要求验收。 

检验方法：核查质量证明文件；观察检查。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7.2.7 采光屋面的安装应牢固，坡度正确，封闭严密，嵌缝处不得渗漏。检验方法：观察、尺量检查；淋水检查；

核查隐蔽工程验收记录。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7.2.8 屋面的隔汽层位置应符合设计要求，隔汽层应完整、严密。检验方法：对照设计观察检查；核查隐蔽工程验

收记录。 

检查数量：每 100ｍ2抽查一处，每处 10ｍ2，整个屋面抽查不得少于 3 处。 

7.3 一般项目 

7.3.1 屋面保温隔热层应按施工方案施工，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松散材料应分层敷设、按要求压实、表面平整、坡向正确； 

2 现场采用喷、浇、抹等工艺施工的保温层，其配合比应计量准确，搅拌均匀、分层连续施工，表面平整，坡向正

确。 

3 板材应粘贴牢固、缝隙严密、平整。检验方法：观察、尺量、称重检查。 

检查数量：每 100ｍ2抽查一处，每处 10ｍ2，整个屋面抽查不得少于 3 处。 

7.3.2 金属板保温夹芯屋面应铺装牢固、接口严密、表面洁净、坡向正确。检验方法：观察、尺量检查；核查隐蔽

工程验收记录。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7.3.3 坡屋面、内架空屋面当采用敷设于屋面内侧的保温材料做保温隔热层时，保温隔热层应有防潮措施，其表面

应有保护层，保护层的做法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核查隐蔽工程验收记录。 

检查数量：每 100ｍ2抽查一处，每处 10ｍ2，整个屋面抽查不得少于 3 处。 

8 地面节能工程 

8.1 一般规定 

8.1.1 本章适用于建筑地面节能工程的质量验收。包括底面接触室外空气、土壤或毗邻不采暖空间的地面节能工

程。 

8.1.2 地面节能工程的施工，应在主体或基层质量验收合格后进行。施工过程中应及时进行质量检查、隐蔽工程验收

和检验批验收，施工完成后应进行地面节能分项工程验收。 

8.1.3 地面节能工程应对下列部位进行隐蔽工程验收，并应有详细的文字记录和必要的图像资料： 



 

 

1 基层； 

2 被封闭的保温材料厚度； 

3 保温材料粘结； 

4 隔断热桥部位。 

8.1.4 地面节能分项工程检验批划分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检验批可按施工段或变形缝划分； 

2 当面积超过 200ｍ2时，每 200ｍ2可划分为一个检验批，不足 200ｍ2 也为一个检验批： 

3 不同构造做法的地面节能工程应单独划分检验批。 

8.2 主控项目 

8.2.1 用于地面节能工程的保温材料，其品种、规格应符合设计要求和相关标准的规定。 

检验方法：观察、尺量或称重检查；核查质量证明文件。 

检查数量：按进场批次，每批随机抽取 3个试样进行检查；质量证明文件应按照其出厂检验批进行核查。 

8.2.2 地面节能工程使用的保温材料，其导热系数、密度、抗压强度或压缩强度、燃烧性能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验方法：核查质量证明文件和复验报告。检查数量：全数核查。 

8.2.3 地面节能工程采用的保温材料，进场时应对其导热系数、密度、抗压强度或压缩强度、燃烧性能进行复验，

复验应为见证取样送检。 

检验方法：随机抽样送检，核查复验报告。 

检查数量：同一厂家同一品种的产品各抽查不少于 3 组。 

8.2.4 地面节能工程施工前，应对基层进行处理，使其达到设计和施工方案的要求。 

检验方法：对照设计和施工方案观察检查。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8.2.5 地面保温层、隔离层、保护层等各层的设置和构造做法以及保温层的厚度应符合设计要求，并应按施工方案

施工。 

检验方法：对照设计和施工方案观察检查；尺量检查。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8.2.6 地面节能工程的施工质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保温板与基层之间、各构造层之间的粘结应牢固，缝隙应严密； 

2 保温浆料应分层施工； 

3 穿越地面直接接触室外空气的各种金属管道应按设计要求，采取隔断热桥的保温措施。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核查隐蔽工程验收记录。 

检查数量：每个检验批抽查 2处，每处 10ｍ2；穿越地面的金属管道处全数检查。 

8.2.7 有防水要求的地面，其节能保温做法不得影响地面排水坡度，保温层面层不得渗漏。 

检验方法：用长度 500ｍｍ水平尺检查；观察检查。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8.2.8 严寒、寒冷地区的建筑首层直接与土壤接触的地面、采暖地下室与土壤接触的外墙、毗邻不采暖空间的地面

以及底面直接接触室外空气的地面应按设计要求采取保温措施。 



 

 

检验方法：对照设计观察检查。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8.2.9 保温层的表面防潮层、保护层应符合设计要求。检验方法：观察检查。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8.3 一般项目 

8.3.1 采用地面辐射采暖的工程，其地面节能做法应符合设计要求，并应符合《地面辐射供暖技术规程》ＪGＪ142

的规定。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9 采暖节能工程 

9.1 一般规定 

9.1.1 本章适用于温度不超过 95℃室内集中热水采暖系统节能工程施工 

质量的验收。 

9.1.2 采暖系统节能工程的验收，可按系统、楼层等进行，并应符合本规范第 3.4.1 条的规定。 

9.2 主控项目 

9.2.1 采暖系统节能工程采用的散热设备、阀门、仪表、管材、保温材料等产品进场时，应按设计要求对其类型、

材质、规格及外观等进行验收，并应经监理工程师（建设单位代表）检查认可，且应形成相应的验收记录。各种产品和设

备的质量证明文件和相关技术资料应齐全，并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和规定。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核查质量证明文件和相关技术资料。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9.2.2 采暖系统节能工程采用的散热器和保温材料等进场时，应对其下列技术性能参数进行复验，复验应为见证取

样送检： 

1 散热器的单位散热量、金属热强度； 

2 保温材料的导热系数、密度、吸水率。 

检验方法：现场随机抽样送检，核查复验报告。 

检查数量：同一厂家同一规格的散热器按其数量的 1％进行见证取样送检，但不得少于 2 组；同一厂家同材质的保温

材料见证取样送检的次数不得少于 2次。 

9.2.3 采暖系统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采暖系统的制式，应符合设计要求； 

2 散热设备、阀门、过滤器、温度计及仪表应按设计要求安装齐全，不得随意增减和更换； 

3 室内温度调控装置、热计量装置、水力平衡装置以及热力入口装置的安装位置和方向应符合设计要求，并便于观

察、操作和调试； 

4 温度调控装置和热计量装置安装后，采暖系统应能实现设计要求的分室（区）温度调控、分拣热计量和分户或分

室（区）热量分摊的功能。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9.2.4 散热器及其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每组散热器的规格、数量及安装方式应符合设计要求； 



 

 

2 散热器外表面应刷非金属性涂料。检验方法：观察检查。 

检查数量：按散热器组数抽查 5％，不得少于 5 组。 

9.2.5 散热器恒温阀及其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恒温阀的规格、数量应符合设计要求； 

2 明装散热器恒温阀不应安装在狭小和封闭空间，其恒温阀阀头应水平安装，且不应被散热器、窗帘或其他障碍物

遮挡； 

3 暗装散热器的恒温阀应采用外置式温度传感器，并应安装在空气流通且能正确反映房间温度的位置上。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 

检查数量：按总数抽查 5％，不得少于 5个。 

9.2.6 低温热水地面辐射供暖系统的安装除了应符合本规范第 9.2.3 条的规定外，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防潮层和绝热层的做法及绝热层的厚度应符合设计要求； 

2 室内温控装置的传感器应安装在避开阳光直射和有发热设备且距地 1.4ｍ处的内墙面上。 

检验方法：防潮层和绝热层隐蔽前观察检查；用钢针刺入绝热层、尺量；观察检查、尺量室内温控装置传感器的安装

高度。 

检查数量：防潮层和绝热层按检验批抽查 5处，每处检查不少于 5 点；温控装置按每个检验批抽查 10 个。 

9.2.7 采暖系统热力人口装置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热力人口装置中各种部件的规格、数量，应符合设计要求； 

2 热计量装置、过滤器、压力表、温度计的安装位置、方向应正确，并便于观察、维护； 

3 水力平衡装置及各类阀门的安装位置、方向应正确，并便于操作和调试。安装完毕后，应根据系统水力平衡要求

进行调试并做出标志。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核查进场验收记录和调试报告。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9.2.8 采暖管道保温层和防潮层的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保温层应采用不燃或难燃材料，其材质、规格及厚度等应符合设计要求； 

2 保温管壳的粘贴应牢固、铺设应平整；硬质或半硬质的保温管壳每节至 

少应用防腐金属丝或难腐织带或专用胶带进行捆扎或粘贴 2 道，其间距为 300～350ｍｍ，且捆扎、粘贴应紧密，无

滑动、松弛及断裂现象； 

3 硬质或半硬质保温管壳的拼接缝隙不应大于 5ｍｍ，并用粘结材料勾缝填满；纵缝应错开，外层的水平接缝应设

在侧下方； 

4 松散或软质保温材料应按规定的密度压缩其体积，疏密应均匀；毡类材料在管道上包扎时，搭接处不应有空隙； 

5 防潮层应紧密粘贴在保温层上，封闭良好，不得有虚粘、气泡、褶皱、裂缝等缺陷； 

6 防潮层的立管应由管道的低端向高端敷设，环向搭接缝应朝向低端；纵向搭接缝应位于管道的侧面，并顺水； 

7 卷材防潮层采用螺旋形缠绕的方式施工时，卷材的搭接宽度宜为 30～50ｍｍ； 

8 阀门及法兰部位的保温层结构应严密，且能单独拆卸并不得影响其操作功能。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用钢针刺入保温层、尺量。 

检查数量：按数量抽查 10％，且保温层不得少于 10 段、防潮层不得少于 10ｍ、阀门等配件不得少于 5 个。 



 

 

9.2.9 采暖系统应随施工进度对与节能有关的隐蔽部位或内容进行验收，并应有详细的文字记录和必要的图像资

料。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核查隐蔽工程验收记录。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9.2.10 采暖系统安装完毕后，应在采暖期内与热源进行联合试运转和调试。联合试运转和调试结果应符合设计要

求，采暖房间温度相对于设计计算温度不得低于 2℃，且不高于 1℃。 

检验方法：检查室内采暖系统试运转和调试记录。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9.3 一般项目 

9.3.1 采暖系统过滤器等配件的保温层应密实、无空隙，且不得影响其操作功能。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 

检查数量：按类别数量抽查 10％，且均不得少于 2 件。 

10 通风与空调节能工程 

10.1 一般规定 

10.1.1 本章适用于通风与空调系统节能工程施工质量的验收。 

10.1.2 通风与空调系统节能工程的验收，可按系统、楼层等进行，并应符合本规.范第 3.4.1 条的规定。 

10.2 主控项目 

10.2.1 通风与空调系统节能工程所使用的设备、管道、阀门、仪表、绝热材料等产品进场时，应按设计要求对其类

型、材质、规格及外观等进行验收，并应对下列产品的技术性能参数进行核查。验收与核查的结果应经监理工程师 

（建设单位代表）检查认可，并应形成相应的验收、核查记录。各种产品和设备的质量证明文件和相关技术资料应齐

全，并应符合有关国家现行标准和规定。 

1 组合式空调机组、柜式空调机组、新风机组、单元式空调机组、热回收装置等设备的冷量、热量、风量、风压、

功率及额定热回收效率； 

2 风机的风量、风压、功率及其单位风量耗功率； 

3 成品风管的技术性能参数； 

4 自控阀门与仪表的技术性能参数。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技术资料和性能检测报告等质量证明文件与实物核对。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10.2.2 风机盘管机组和绝热材料进场时，应对其下列技术性能参数进行复验，复验应为见证取样送检。 

1 风机盘管机组的供冷量、供热量、风量、出口静压、噪声及功率； 

2 绝热材料的导热系数、密度、吸水率。 

检验方法：现场随机抽样送检；核查复验报告。 

检查数量：同一厂家的风机盘管机组按数量复验 2％，但不得少于 2 台；同一厂家同材质的绝热材料复验次数不得少

于 2次。 

10.2.3 通风与空调节能工程中的送、排风系统及空调风系统、空调水系统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各系统的制式，应符合设计要求； 

2 各种设备、自控阀门与仪表应按设计要求安装齐全，不得随意增减和更换； 



 

 

3 水系统各分支管路水力平衡装置、温控装置与仪表的安装位置、方向应符合设计要求，并便于观察、操作和调

试； 

4 空调系统应能实现设计要求的分室（区）温度调控功能。对设计要求分栋、分区或分户（室）冷、热计量的建筑

物，空调系统应能实现相应的计量功能。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10.2.4 风管的制作与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风管的材质、断面尺寸及厚度应符合设计要求； 

2 风管与部件、风管与土建风道及风管间的连接应严密、牢固； 

3 风管的严密性及风管系统的严密性检验和漏风量，应符合设计要求或现行国家标准《通风与空调工程施工质量验

收规范》GB50243的有关规定； 

4 需要绝热的风管与金属支架的接触处、复合风管及需要绝热的非金属风管的连接和内部支撑加固等处，应有防热

桥的措施，并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验方法：观察、尺量检查；核查风管及风管系统严密性检验记录。检查数量：按数量抽查 10％，且不得少于 1 个

系统。 

10.2.5 组合式空调机组、柜式空调机组、新风机组、单元式空调机组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各种空调机组的规格、数量应符合设计要求； 

2 安装位置和方向应正确，且与风管、送风静压箱、回风箱的连接应严密可靠： 

3 现场组装的组合式空调机组各功能段之间连接应严密，并应做漏风量的检测，其漏风量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组

合式空调机组》GB／Ｔ14294的规定； 

4 机组内的空气热交换器翅片和空气过滤器应清洁、完好，且安装位置和方向必须正确，并便于维护和清理。当设

计未注明过滤器的阻力时，应满足粗效过滤器的初阻力≤50Ｐａ（粒径≥5.0μｍ，效率：80％＞Ｅ≥20％）；中效过滤器

的初阻力≤80Ｐａ（粒径≥1.0μｍ，效率：70％＞Ｅ≥20％）的要求。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核查漏风量测试记录。 

检查数量：按同类产品的数量抽查 20％，且不得少于 1 台。 

10.2.6 风机盘管机组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规格、数量应符合设计要求； 

2 位置、高度、方向应正确，并便于维护、保养； 

3 机组与风管、回风箱及风口的连接应严密、可靠； 

4 空气过滤器的安装应便于拆卸和清理。检验方法：观察检查。 

检查数量：按总数抽查 10％，且不得少于 5 台。 

10.2.7 通风与空调系统中风机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规格、数量应符合设计要求； 

2 安装位置及进、出口方向应正确，与风管的连接应严密、可靠。检验方法：观察检查。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10.2.8 带热回收功能的双向换气装置和集中排风系统中的排风热回收装置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规格、数量及安装位置应符合设计要求； 



 

 

2 进、排风管的连接应正确、严密、可靠； 

3 室外进、排风口的安装位置、高度及水平距离应符合设计要求。检验方法：观察检查。 

检查数量：按总数抽检 20％，且不得少于ｌ台。 

10.2.9 空调机组回水管上的电动两通调节阀、风机盘管机组回水管上的电动两通（调节）阀、空调冷热水系统中的

水力平衡阀、冷（热）量计量装置等自控阀门与仪表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规格、数量应符合设计要求； 

2 方向应正确，位置应便于操作和观察。检验方法：观察检查。 

检查数量：按类型数量抽查 10％，且均不得少于 1 个。10.2.10 空调风管系统及部件的绝热层和防潮层施工应符合下

列规定： 

1  绝热层应采用不燃或难燃材料，其材质、规格及厚度等应符合设计要求； 

2 绝热层与风管、部件及设备应紧密贴合，无裂缝、空隙等缺陷，且纵、横向的接缝应错开； 

3 绝热层表面应平整，当采用卷材或板材时，其厚度允许偏差为 5ｍｍ；采用涂抹或其他方式时，其厚度允许偏差

为 10ｍｍ； 

4 风管法兰部位绝热层的厚度，不应低于风管绝热层厚度的 80％； 

5 风管穿楼板和穿墙处的绝热层应连续不间断； 

6 防潮层（包括绝热层的端部）应完整，且封闭良好，其搭接缝应顺水； 

7 带有防潮层隔汽层绝热材料的拼缝处，应用胶带封严，粘胶带的宽度不应小于 50ｍｍ； 

8 风管系统部件的绝热，不得影响其操作功能。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用钢针刺入绝热层、尺量检查。 

检查数量：管道按轴线长度抽查 10％；风管穿楼板和穿墙处及阀门等配件抽查 10％，且不得少于 2 个。 

10.2.11 空调水系统管道及配件的绝热层和防潮层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绝热层应采用不燃或难燃材料，其材质、规格及厚度等应符合设计要求； 

2 绝热管壳的粘贴应牢固、铺设应平整；硬质或半硬质的绝热管壳每节至 

少应用防腐金属丝或难腐织带或专用胶带进行捆扎或粘贴 2 道，其间距为 300～350ｍｍ，且捆扎、粘贴应紧密，无

滑动、松弛与断裂现象； 

3 硬质或半硬质绝热管壳的拼接缝隙，保温时不应大于 5ｍｍ、保冷时不应大于 2ｍｍ，并用粘结材料勾缝填满；纵

缝应错开，外层的水平接缝应设在侧下方； 

4 松散或软质保温材料应按规定的密度压缩其体积，疏密应均匀；毡类材料在管道上包扎时，搭接处不应有空隙； 

5 防潮层与绝热层应结合紧密，封闭良好，不得有虚粘、气泡、褶皱、裂缝等缺陷； 

6 防潮层的立管应由管道的低端向高端敷设，环向搭接缝应朝向低端；纵向搭接缝应位于管道的侧面，并顺水； 

7 卷材防潮层采用螺旋形缠绕的方式施工时，卷材的搭接宽度宜为 30～50ｍｍ； 

8 空调冷热水管穿楼板和穿墙处的绝热层应连续不间断，且绝热层与穿楼板和穿墙处的套管之间应用不燃材料填实

不得有空隙，套管两端应进行密封封堵； 

9 管道阀门、过滤器及法兰部位的绝热结构应能单独拆卸，且不得影响其操作功能。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用钢针刺人绝热层、尺量检查。 



 

 

检查数量：按数量抽查 10％，且绝热层不得少于 10 段、防潮层不得少于 10ｍ、阀门等配件不得少于 5 个。 

10.2.12 空调水系统的冷热水管道与支、吊架之间应设置绝热衬垫，其厚度不应小于绝热层厚度，宽度应大于支、

吊架支承面的宽度。衬垫的表面应平整，衬垫与绝热材料之间应填实无空隙。 

检验方法：观察、尺量检查。 

检查数量：按数量抽检 5％，且不得少于 5处。 

10.2.13 通风与空调系统应随施工进度对与节能有关的隐蔽部位或内容进行验收，并应有详细的文字记录和必要的

图像资料。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核查隐蔽工程验收记录。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10.2.14 通风与空调系统安装完毕，应进行通风机和空调机组等设备的单机试运转和调试，并应进行系统的风量平

衡调试。单机试运转和调试结果应符合设计要求；系统的总风量与设计风量的允许偏差不应大于 10％，风口的风量与设

计风量的允许偏差不应大于 15％。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核查试运转和调试记录。检验数量：全数检查。 

10.3 一般项目 

10.3.1 空气风幕机的规格、数量、安装位置和方向应正确，纵向垂直度和横向水平度的偏差均不应大于 2／10000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 

检查数量：按总数量抽查 10％，且不得少于 1 台。 

10.3.2 变风量末端装置与风管连接前宜做动作试验，确认运行正常后再封口。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 

检查数量：按总数量抽查 10％，且不得少于 2 台。 

11 空调与采暖系统冷热源及管网节能工程 

11.1 一般规定 

11.1.1 本章适用于空调与采暖系统中冷热源设备、辅助设备及其管道和室外管网系统节能工程施工质量的验收。 

11.1.2 空调与采暖系统冷热源设备、辅助设备及其管道和管网系统节能工程的验收，可分别按冷源和热源系统及室

外管网进行，并应符合本规范第 3.4.1条的规定。 

11.2 主控项目 

11.2.1 空调与采暖系统冷热源设备及其辅助设备、阀门、仪表、绝热材料等产品进场时，应按照设计要求对其类

型、规格和外观等进行检查验收，并应对下列产品的技术性能参数进行核查。验收与核查的结果应经监理工程师（建设单

位代表）检查认可，并应形成相应的验收、核查记录。各种产品和设备的质量证明文件和相关技术资料应齐全，并应符合

国家现行有关标准和规定。 

1 锅炉的单台容量及其额定热效率； 

2 热交换器的单台换热量； 

3 电机驱动压缩机的蒸气压缩循环冷水（热泵）机组的额定制冷量（制热量）、输入功率、性能系数（ＣＣＰ）及综

合部分负荷性能系数（ＩＰＬＶ）； 

4 电机驱动压缩机的单元式空气调节机、风管送风式和屋顶式空气调节机组的名义制冷量、输入功率及能效比（Ｅ

ＥＲ）； 

5 蒸汽和热水型溴化锂吸收式机组及直燃型溴化锂吸收式冷温）水机组的名义制冷量、供热量、输入功率及性能系



 

 

数； 

6  集中采暖系统热水循环水泵的流量、扬程、电机功率及耗电输热比（ＥＨＲ）； 

7 空调冷热水系统循环水泵的流量、扬程、电机功率及输送能效比（职）； 

8 冷却塔的流量及电机功率； 

9 自控阀门与仪表的技术性能参数。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技术资料和性能检测报告等质量证明文件与实物核对。 

检查数量：全数核查。 

11.2.2 空调与采暖系统冷热源及管网节能工程的绝热管道、绝热材料进场时，应对绝热材料的导热系数、密度、吸

水率等技术性能参数进行复验，复验应为见证取样送检。 

检验方法：现场随机抽样送检；核查复验报告。 

检查数量：同一厂家同材质的绝热材料复验次数不得少于 2 次。 

11.2.3 空调与采暖系统冷热源设备和辅助设备及其管网系统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管道系统的制式，应符合设计要求； 

2 各种设备、自控阀门与仪表应按设计要求安装齐全，不得随意增减和更换； 

3 空调冷（热）水系统，应能实现设计要求的变流量或定流量运行； 

4 供热系统应能根据热负荷及室外温度变化实现设计要求的集中质调节、量调节或质量调节相结合的运行。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11.2.4 空调与采暖系统冷热源和辅助设备及其管道和室外管网系统，应随施工进度对与节能有关的隐蔽部位或内容

进行验收，并应有详细的文字记录和必要的图像资料。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核查隐蔽工程验收记录。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11.2.5 冷热源侧的电动两通调节阀、水力平衡阀及冷（热）量计量装置等自控阀门与仪表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规

定： 

1 规格、数量应符合设计要求； 

2 方向应正确，位置应便于操作和观察。检验方法：观察检查。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11.2.6 锅炉、热交换器、电机驱动压缩机的蒸气压缩循环冷水（热泵）机组、蒸汽或热水型溴化锂吸收式冷水机组

及直燃型溴化锂吸收式冷（温）水机组等设备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要求： 

1 规格、数量应符合设计要求； 

2 安装位置及管道连接应正确。检验方法：观察检查。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11.2.7 冷却塔、水泵等辅助设备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要求： 

1 规格、数量应符合设计要求； 

2 冷却塔设置位置应通风良好，并应远离厨房排风等高温气体； 

3 管道连接应正确。检验方法：观察检查。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11.2.8 空调冷热源水系统管道及配件绝热层和防潮层的施工要求，可按照本规范第 10.2.11 条的规定执行。 



 

 

11.2.9 当输送介质温度低于周围空气露点温度的管道，采用非闭孔绝热材料作绝热层时，其防潮层和保护层应完

整，且封闭良好。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11.2.10 冷热源机房、换热站内部空调冷热水管道与支、吊架之间绝热衬垫的施工可按照本规范第 10.2.12 条执

行。 

11.2.11 空调与采暖系统冷热源和辅助设备及其管道和管网系统安装完毕后，系统试运转及调试必须符合下列规

定： 

1 冷热源和辅助设备必须进行单机试运转及调试； 

2 冷热源和辅助设备必须同建筑物室内空调或采暖系统进行联合试运转及调试。 

3 联合试运转及调试结果应符合设计要求，且允许偏差或规定值应符合表 11.2.11 的有关规定。当联合试运转及调

试不在制冷期或采暖期时，应先对 

表 11.2.11 中序号 2、3、5、6 四个项目进行检测，并在第一个制冷期或采暖期内，带冷（热）源补做序号 1、4 两个

项目的检测。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核查试运转和调试记录。检验数量：全数检查。 

表 11.2.11 联合试运转及调试检测项目与允许偏差或规定值 

序号 检测项目 允许偏差或规定值 

1  
室内温度 

冬季不得低于设计计算温度 2℃，且不应高于 1℃；夏季不得高于

设计计算温度 2℃，且不应低于 1℃ 

2 供热系统室外管网的水力平衡度 0.91.2 

3 供热系统的补水率 ≤0.5％ 

4 室外管网的热输送效率 ≥0.92 

5 空调机组的水流量 ≤20％ 

6 空调系统冷热水、冷却水总流量 ≤10％ 

11.3 一般项目 

11.3.1 空调与采暖系统的冷热源设备及其辅助设备、配件的绝热，不得影响其操作功能。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12 配电与照明节能工程 

12.1 一般规定 

12.1.1 本章适用于建筑节能工程配电与照明的施工质量验收。 

12.1.2 建筑配电与照明节能工程验收的检验批划分应按本规范第 3.4.1 



 

 

条的规定执行。当需要重新划分检验批时，可按照系统、楼层、建筑分区划分为若干个检验批。 

12.1.3 建筑配电与照明节能工程的施工质量验收，应符合本规范和《建筑电气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303 的

有关规定、已批准的设计图纸、相关技术规定和合同约定内容的要求。 

12.2 主控项目 

12.2.1 照明光源、灯具及其附属装置的选择必须符合设计要求，进场验 

收时应对下列技术性能进行核查，并经监理工程师（建设单位代表）检查认可，形成相应的验收、核查记录。质量证

明文件和相关技术资料应齐全，并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和规定。 

1 荧光灯灯具和高强度气体放电灯灯具的效率不应低于表 12.2.1－1 的规定。 

表 12.2.1－1 荧光灯灯具和高强度气体放电灯灯具的效率允许值 

 

2 管型荧光灯镇流器能效限定值应不小于表 12.2.1－2 的规定。 

表 12.2.1－2 镇流器能效限定值 

 

3 照明设备谐波含量限值应符合表 12.2.1－3的规定。 

表 12.2.1－3 照明设备谐波含量的限值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技术资料和性能检测报告等质量证明文件与实物核对。 

检查数量：全数核查。 

12.2.2 低压配电系统选择的电缆、电线截面不得低于设计值，进场时应 

对其截面和每芯导体电阻值进行见证取样送检。每芯导体电阻值应符合表 12.2.2 的规定。 



 

 

 

 

 

表 12.2.2 不同标称截面的电缆、电线每芯导体最大电阻值 

标称截面（ｍｍ2） 20℃时导体最大电阻（Ω／ｋｍ）圆铜导体（不镀金属） 

0.5 36.0 

0.75 24.5 

1.0 18.1 

1.5 12.1 

2.5 7.41 

4 4.61 

6 3.08 

10 1.83 

16 1.15 

25 0.727 

35 0.524 

50 0.387 

90 0.268 

95 0.193 

120 0.153 

150 0.124 

185 0.0991 

240 0.0754 

300 0.0601 

检验方法：进场时抽样送检，验收时核查检验报告。 

检查数量：同厂家各种规格总数的 10％，且不少于 2 个规格。12.2.3 工程安装完成后应对低压配电系统进行调试，

调试合格后应对低压配电电源质量进行检测。其中： 

1 供电电压允许偏差：三相供电电压允许偏差为标称系统电压的 17％；单相 220Ｖ为＋7％、－10％。2 公共电网谐

波电压限值为：380Ｖ的电网标称电压，电压总谐波畸变率（27／Ｄｕ）为 5％，奇次（1～25 次）谐波含有率为 4％，偶

次（2～24次）谐波含有率为 2％。 

3 谐波电流不应超过表 12.2.3中规定的允许值。 

表 12.2.3 谐波电流允许值 



 

 

 

4 三相电压不平衡度允许值为 2％，短时不得超过 4％。 

检验方法：在已安装的变频和照明等可产生谐波的用电设备均可投入的情况下，使用三相电能质量分析仪在变压器的

低压侧测量。 

检查数量：全部检测。 

12.2.4 在通电试运行中，应测试并记录照明系统的照度和功率密度值。 

1 照度值不得小于设计值的 90％； 

2 功率密度值应符合《建筑照明设计标准》GB50034 中的规定。 

检验方法：在无外界光源的情况下，检测被检区域内平均照度和功率密度。检查数量：每种功能区检查不少于 2处。 

12.3 一般项目 

12.3.1 母线与母线或母线与电器接线端子，当采用螺栓搭接连接时，应采用力矩扳手拧紧，制作应符合《建筑电气

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303标准中有关规定。 

检验方法：使用力矩扳手对压接螺栓进行力矩检测。检查数量：母线按检验批抽查 10％。 

12.3.2 交流单芯电缆或分相后的每相电缆宜品字型（三叶型）敷设，且不得形成闭合铁磁回路。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12.3.3 三相照明配电干线的各相负荷宜分配平衡，其最大相负荷不宜超 

过三相负荷平均值的 115％，最小相负荷不宜小于三相负荷平均值的 85％。 

检验方法：在建筑物照明通电试运行时开启全部照明负荷，使用三相功率计检测各相负载电流、电压和功率。 

检查数量：全部检查。 

13 监测与控制节能工程 

13.1 一般规定 

13.1.1 本章适用于建筑节能工程监测与控制系统的施工质量验收。 

13.1.2 监测与控制系统施工质量的验收应执行《智能建筑工程质量验收规范》GB50339 相关章节的规定和本规范的

规定。 

13.1.3 监测与控制系统验收的主要对象应为采暖、通风与空气调节和配电与照明所采用的监测与控制系统，能耗计

量系统以及建筑能源管理系统。 

建筑节能工程所涉及的可再生能源利用、建筑冷热电联供系统、能源回收利用以及其他与节能有关的建筑设备监控部

分的验收，应参照本章的相关规定执行。 

13.1.4 监测与控制系统的施工单位应依据国家相关标准的规定，对施工图设计进行复核。当复核结果不能满足节能

要求时，应向设计单位提出修改建议，由设计单位进行设计变更，并经原节能设计审查机构批准。 



 

 

13.1.5 施工单位应依据设计文件制定系统控制流程图和节能工程施工验收大纲。 

13.1.6 监测与控制系统的验收分为工程实施和系统检测两个阶段。 

13.1.7 工程实施由施工单位和监理单位随工程实施过程进行，分别对施工质量管理文件、设计符合性、产品质量、

安装质量进行检查，及时对隐蔽工程和相关接口进行检查，同时，应有详细的文字和图像资料，并对监测与控制系统进行

不少于 168ｈ的不间断试运行。 

13.1.8 系统检测内容应包括对工程实施文件和系统自检文件的复核，对监测与控制系统的安装质量、系统节能监控

功能、能源计量及建筑能源管理等进行检查和检测。 

系统检测内容分为主控项目和一般项目，系统检测结果是监测与控制系统的验收依据。 

13.1.9 对不具备试运行条件的项目，应在审核调试记录的基础上进行模拟检测，以检测监测与控制系统的节能监控

功能。 

13.2 主控项目 

13.2.1 监测与控制系统采用的设备、材料及附属产品进场时，应按照设计要求对其品种、规格、型号、外观和性能

等进行检查验收，并应经监理工程师（建设单位代表）检查认可，且应形成相应的质量记录。各种设备、材料和产品附带

的质量证明文件和相关技术资料应齐全，并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和规定。 

检验方法：进行外观检查；对照设计要求核查质量证明文件和相关技术资料。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13.2.2 监测与控制系统安装质量应符合以下规定： 

1 传感器的安装质量应符合《自动化仪表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093的有关规定； 

2 阀门型号和参数应符合设计要求，其安装位置、阀前后直管段长度、流体方向等应符合产品安装要求； 

3压力和差压仪表的取压点、仪表配套的阀门安装应符合产品要求； 

4 流量仪表的型号和参数、仪表前后的直管段长度等应符合产品要求； 

5 温度传感器的安装位置、插入深度应符合产品要求； 

6 变频器安装位置、电源回路敷设、控制回路敷设应符合设计要求； 

7 智能化变风量末端装置的温度设定器安装位置应符合产品要求； 

8 涉及节能控制的关键传感器应预留检测孔或检测位置，管道保温时应做明显标注。 

检验方法：对照图纸或产品说明书目测和尺量检查。 

检查数量：每种仪表按 20％抽检，不足 10台全部检查。 

13.2.3 对经过试运行的项目，其系统的投入情况、监控功能、故障报警连锁控制及数据采集等功能，应符合设计要

求。 

检验方法：调用节能监控系统的历史数据、控制流程图和试运行记录，对数据进行分析。 

检查数量：检查全部进行过试运行的系统。 

13.2.4 空调与采暖的冷热源、空调水系统的监测控制系统应成功运行，控制及故障报警功能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验方法：在中央工作站使用检测系统软件，或采用在直接数字控制器或冷热源系统自带控制器上改变参数设定值和

输入参数值，检测控制系统的投人情况及控制功能；在工作站或现场模拟故障，检测故障监视、记录和报警功能。 

检查数量：全部检测。 

13.2.5 通风与空调监测控制系统的控制功能及故障报警功能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验方法：在中央工作站使用检测系统软件，或采用在直接数字控制器或通风与空调系统自带控制器上改变参数设定

值和输入参数值，检测控制系统的投入情况及控制功能；在工作站或现场模拟故障，检测故障监视、记录和报警功能。 

检查数量：按总数的 20％抽样检测，不足 5 台全部检测。 

13.2.6 监测与计量装置的检测计量数据应准确，并符合系统对测量准确度的要求。 

检验方法：用标准仪器仪表在现场实测数据，将此数据分别与直接数字控制器和中央工作站显示数据进行比对。 

检查数量：按 20％抽样检测，不足 10台全部检测。 

13.2.7 供配电的监测与数据采集系统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验方法：试运行时，监测供配电系统的运行工况，在中央工作站检查运行数据和报警功能。 

检查数量：全部检测。 

13.2.8 照明自动控制系统的功能应符合设计要求，当设计无要求时应实现下列控制功能： 

1 大型公共建筑的公用照明区应采用集中控制并应按照建筑使用条件和天然采光状况采取分区、分组控制措施，并

按需要采取调光或降低照度的控制措施； 

2 旅馆的每间（套）客房应设置节能控制型开关； 

3  居住建筑有天然采光的楼梯间、走道的一般照明，应采用节能自熄开关； 

4 房间或场所设有两列或多列灯具时，应按下列方式控制： 

1）所控灯列与侧窗平行； 

2）电教室、会议室、多功能厅、报告厅等场所，按靠近或远离讲台分组。 

检验方法： 

1 现场操作检查控制方式； 

2 依据施工图，按回路分组，在中央工作站上进行被检回路的开关控制，观察相应回路的动作情况； 

3 在中央工作站改变时间表控制程序的设定，观察相应回路的动作情况； 

4 在中央工作站采用改变光照度设定值、室内人员分布等方式，观察相应回路的控制情况。 

5 在中央工作站改变场景控制方式，观察相应的控制情况。 

检查数量：现场操作检查为全数检查，在中央工作站上检查按照明控制箱总数的 5％检测，不足 5 台全部检测。 

13.2.9 综合控制系统应对以下项目进行功能检测，检测结果应满足设计要求： 

1 建筑能源系统的协调控制； 

2 采暖、通风与空调系统的优化监控。 

检验方法：采用人为输入数据的方法进行模拟测试，按不同的运行工况检测协调控制和优化监控功能。 

检查数量：全部检测。 

13.2.10 建筑能源管理系统的能耗数据采集与分析功能，设备管理和运行管理功能，优化能源调度功能，数据集成

功能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验方法：对管理软件进行功能检测。检查数量：全部检查。 

13.3 一般项目 

13.3.1 检测监测与控制系统的可靠性、实时陛、可维护性等系统性能，主要包括下列内容： 



 

 

1 控制设备的有效性，执行器动作应与控制系统的指令一致，控制系统性能稳定符合设计要求； 

2 控制系统的采样速度、操作响应时间、报警反应速度应符合设计要求； 

3 冗余设备的故障检测正确性及其切换时间和切换功能应符合设计要求； 

4 应用软件的在线编程（组态）、参数修改、下载功能、设备及网络故障自检测功能应符合设计要求； 

5 控制器的数据存储能力和所占存储容量应符合设计要求； 

6 故障检测与诊断系统的报警和显示功能应符合设计要求； 

7 设备启动和停止功能及状态显示应正确； 

8 被控设备的顺序控制和连锁功能应可靠； 

9 应具备自动控制／远程控制／现场控制模式下的命令冲突检测功能； 

10 人机界面及可视化检查。 

检验方法：分别在中央工作站、现场控制器和现场利用参数设定、程序下载、故障设定、数据修改和事件设定等方

法，通过与设定的显示要求对照，进行上述系统的性能检测。 

检查数量：全部检测。 

14 建筑节能工程现场检验 

14.1 围护结构现场实体检验 

14.1.1 建筑围护结构施工完成后，应对围护结构的外墙节能构造和严寒、寒冷、夏热冬冷地区的外窗气密性进行现

场实体检测。当条件具备时，也可 

直接对围护结构的传热系数进行检测。 

14.1.2 外墙节能构造的现场实体检验方法见本规范附录Ｃ。其检验目 

的是： 

1 验证墙体保温材料的种类是否符合设计要求； 

2 验证保温层厚度是否符合设汁要求； 

3 检查保温层构造做法是否符合设计和施工方案要求。 

14.1.3 严寒、寒冷、夏热冬冷地区的外窗现场实体检测应按照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执行。其检验目的是验证建

筑外窗气密性是否符合节能设计要求和国家有关标准的规定。 

14.1.4 外墙节能构造和外窗气密性的现场实体检验，其抽样数量可以在合同中约定，但合同中约定的抽样数量不应

低于本规范的要求。当无合同约定时应按照下列规定抽样： 

1 每个单位工程的外墙至少抽查 3 处，每处一个检查点；当一个单位工程外墙有 2 种以上节能保温做法时，每种节

能做法的外墙应抽查不少于 3处； 

2 每个单位工程的外窗至少抽查 3 樘。当一个单位工程外窗有 2 种以上品种、类型和开启方式时，每种品种、类型

和开启方式的外窗应抽查不少于 3樘。 

14.1.5 外墙节能构造的现场实体检验应在监理（建设）人员见证下实施，可委托有资质的检测机构实施，也可由施

工单位实施。 

14.1.6 外窗气密性的现场实体检测应在监理（建设）人员见证下抽样，委托有资质的检测机构实施。 

14.1.7 当对围护结构的传热系数进行检测时，应由建设单位委托具备检测资质的检测机构承担；其检测方法、抽样



 

 

数量、检测部位和合格判定标准等可在合同中约定。 

14.1.8 当外墙节能构造或外窗气密性现场实体检验出现不符合设计要求和标准规定的情况时，应委托有资质的检测

机构扩大一倍数量抽样，对不符合要求的项目或参数再次检验。仍然不符合要求时应给出“不符合设计要求”的结论。 

对于不符合设计要求的围护结构节能构造应查找原因，对因此造成的对建筑节能的影响程度进行计算或评估，采取技

术措施予以弥补或消除后重新进行检测，合格后方可通过验收。 

对于建筑外窗气密性不符合设计要求和国家现行标准规定的，应查找原因进行修理，使其达到要求后重新进行检测，

合格后方可通过验收。 

14.2 系统节能性能检测 

14.2.1 采暖、通风与空调、配电与照明工程安装完成后，应进行系统节能性能的检测，且应由建设单位委托具有相

应检测资质的检测机构检测并出具报告。受季节影响未进行的节能性能检测项目，应在保修期内补做。 

14.2.2 采暖、通风与空调、配电与照明系统节能性能检测的主要项目及要求见表 14.2.2，其检测方法应按国家现

行有关标准规定执行。 

14.2.2 系统节能性能检测主要项目及要求 

 

14.2.3 系统节能性能检测的项目和抽样数量也可以在工程合同中约定，必要时可增加其他检测项目，但合同中约定

的检测项目和抽样数量不应低于本规范的规定。 

15 建筑节能分部工程质量验收 

15.0.1 建筑节能分部工程的质量验收，应在检验批、分项工程全部验收合格的基础上，进行外墙节能构造实体检

验，严寒、寒冷和夏热冬冷地区的外窗气密性现场检测，以及系统节能性能检测和系统联合试运转与调试，确认建筑节能

工程质量达到验收条件后方可进行。 

15.0.2 建筑节能工程验收的程序和组织应遵守《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下标准》GB50300 的要求，并应符合下列



 

 

规定： 

1 节能工程的检验批验收和隐蔽工程验收应由监理工程师主持，施工单位相关专业的质量检查员与施工员参加； 

2 节能分项工程验收应由监理工程师主持，施工单位项目技术负责人和相关专业的质量检查员、施工员参加；必要

时可邀请设计单位相关专业的人员参加； 

3 节能分部工程验收应由总监理工程师（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主持，施工单位项目经理、项目技术负责人和相关

专业的质量检查员、施工员参加；施工单位的质量或技术负责人应参加；设计单位节能设计人员应参加。 

15.0.3 建筑节能工程的检验批质量验收合格，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检验批应按主控项目和一般项目验收； 

2 主控项目应全部合格； 

3 一般项目应合格；当采用计数检验时，至少应有 90％以上的检查点合格，且其余检查点不得有严重缺陷； 

4 应具有完整的施工操作依据和质量验收记录。 

15.0.4 建筑节能分项工程质量验收合格，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分项工程所含的检验批均应合格； 

2 分项工程所含检验批的质量验收记录应完整。 

15.0.5 建筑节能分部工程质量验收合格，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分项工程应全部合格； 

2 质量控制资料应完整； 

3 外墙节能构造现场实体检验结果应符合设计要求； 

4 严寒、寒冷和夏热冬冷地区的外窗气密性现场实体检测结果应合格； 

5 建筑设备工程系统节能性能检测结果应合格。 

15.0.6 建筑节能工程验收时应对下列资料核查，并纳入竣工技术档案： 

1 设计文件、图纸会审记录、设计变更和洽商； 

2 主要材料、设备和构件的质量证明文件、进场检验记录、进场核查记录、进场复验报告、见证试验报告； 

3 隐蔽工程验收记录和相关图像资料； 

4 分项工程质量验收记录；必要时应核查检验批验收记录； 

5 建筑围护结构节能构造现场实体检验记录； 

6 严寒、寒冷和夏热冬冷地区外窗气密性现场检测报告； 

7 风管及系统严密性检验记录； 

8 现场组装的组合式空调机组的漏风量测试记录； 

9 设备单机试运转及调试记录； 

10 系统联合试运转及调试记录； 

11 系统节能性能检验报告； 

12 其他对工程质量有影响的重要技术资料。 

15.0.7 建筑节能工程分部、分项工程和检验批的质量验收表见本规范附录 B。 



 

 

1 分部工程质量验收表见本规范附录 B中表 B.0.1； 

2 分项工程质量验收表见本规范附录 B中表 B.0.2； 

3 检验批质量验收表见本规范附录 B中表 B.0.3。 

 

 

 

 

 

 

 

附录Ａ 建筑节能工程进场材料和设备的复验项目 

Ａ.0.1 建筑节能工程进场材料和设备的复验项目应符合表 Ａ.0.1 的规定。 

表Ａ.0.1 建筑节能工程进场材料和设备的复验项目 

 



 

 

 

 

 

 

 

 

 

 

 

 

 

附录 B  建筑节能分部、分项工程和检验批的质量验收表 

  B.0.1 建筑节能分部工程质量验收应按表 B.0.1 的规定填写。 



 

 

表 B.0.1 建筑节能分部工程质量验收表 

 

   

 

 

 

 

 

 

B.0.2 建筑节能分项工程质量验收汇总应按表 B.0.2 的规定填写。 



 

 

表 B.0.2 分项工程质量验收汇总表 

 

  

 

 

 

 B.0.3 建筑节能工程检验批／分项工程质量验收应按表 B.0.3 的规定填写。 



 

 

表 B.0.3 检验批／分项工程质量验收表 编号： 

 

 

 

 

 

 



 

 

附录Ｃ  外墙节能构造钻芯检验方法 

Ｃ.0.1 本方法适用于检验带有保温层的建筑外墙其节能构造是否符合设计要求。 

Ｃ.0.2 钻芯检验外墙节能构造应在外墙施工完工后、节能分部工程验收前进行。 

Ｃ.0.3 钻芯检验外墙节能构造的取样部位和数量，应遵守下列规定： 

1 取样部位应由监理（建设）与施工双方共同确定，不得在外墙施工前预先确定； 

2 取样部位应选取节能构造有代表性的外墙上相对隐蔽的部位，并宜兼顾不同朝向和楼层；取样部位必须确保钻芯

操作安全，且应方便操作。 

3 外墙取样数量为一个单位工程每种节能保温做法至少取 3 个芯样。取样部位宜均匀分布，不宜在同一个房间外墙

上取 2个或 2个以上芯样。 

Ｃ.0.4 钻芯检验外墙节能构造应在监理（建设）人员见证下实施。 

Ｃ 0.5 钻芯检验外墙节能构造可采用空心钻头，从保温层一侧钻取直径 70ｍｍ的芯样。钻取芯样深度为钻透保温

层到达结构层或基层表面，必要时也可钻透墙体。 

当外墙的表层坚硬不易钻透时，也可局部剔除坚硬的面层后钻取芯样。但钻取芯样后应恢复原有外墙的表面装饰层。 

Ｃ 0.6 钻取芯样时应尽量避免冷却水流人墙体内及污染墙面。从空心钻头中取出芯样时应谨慎操作，以保持芯样

完整。当芯样严重破损难以准确判断节能构造或保温层厚度时，应重新取样检验。 

Ｃ.0.7 对钻取的芯样，应按照下列规定进行检查： 

1 对照设计图纸观察、判断保温材料种类是否符合设计要求；必要时也可采用其他方法加以判断； 

2 用分度值为 1ｍｍ的钢尺，在垂直于芯样表面（外墙面）的方向上量取保温层厚度，精确到 1ｍｍ； 

3 观察或剖开检查保温层构造做法是否符合设计和施工方案要求。 

Ｃ.0.8 在垂直于芯样表面（外墙面）的方向上实测芯样保温层厚度，当实测芯样厚度的平均值达到设计厚度的

95％及以上且最小值不低于设计厚度的 90％时，应判定保温层厚度符合设计要求；否则，应判定保温层厚度不符合设计

要求。 

Ｃ 0.9 实施钻芯检验外墙节能构造的机构应出具检验报告。检验报告的格式可参照表Ｃ.0.9 样式。检验报告至少

应包括下列内容： 

1 抽样方法、抽样数量与抽样部位； 

2 芯样状态的描述； 

3 实测保温层厚度，设计要求厚度； 

4 按照本规范 14.1.2条的检验目的给出是否符合设计要求的检验结论； 

5 附有带标尺的芯样照片并在照片上注明每个芯样的取样部位； 

6 监理（建设）单位取样见证人的见证意见； 

7 参加现场检验的人员及现场检验时间； 

8 检测发现的其他情况和相关信息。 

Ｃ.0.10 当取样检验结果不符合设计要求时，应委托具备检测资质的见证检测机构增加一倍数量再次取样检验。仍

不符合设计要求时应判定围护结构节能构造不符合设计要求。此时应根据检验结果委托原设计单位或其他有资质的.一位

重新验算房屋的热工性能，提出技术处理方案。 

Ｃ.0.11 外墙取样部位的修补，可采用聚苯板或其他保温材料制成的圆柱形塞填充并用建筑密封胶密封。修补后宜



 

 

在取样部位挂贴注有“外墙节能构造检验点的标志牌。 

表Ｃ.0.9 外墙节能构造钻芯检验报告 

 

 

 

 



 

 

 

本规范用词说明 

1 为了便于在执行本规范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中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用词：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规范中指定应按其他标准、规范执行时，采用：“应按……执行”或“应符合……的要求或规定”。 

 

 

 

 

 

 

 

 

 

 

 

 

 

 

 

 

 

 

 

 

 

 

 



 

 

 

 

 

 

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50411—2007） 

 

条文说明 

 

1 总则 

标准的“总则”一章，通常叙述本项标准编制的目的、依据、适用范围、各项规定的严格程度，以及本标准与其他标

准的关系等基本事项。 

1.0.1 阐述制定本规范的目的与依据。制定节能验收规范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建筑节能工程的施工质量管理，统一

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提高建筑工程节能效果，使其达到设计要求。而制定的依据则是现行国家有关工程质量和建

筑节能的法律、法规、管理要求和相关技术标准等。需要理解的是，作为验收标准，是从验收角度对施工质量提出的要求

和规定，不能也不应是全面的要求。 

10.2 界定本规范的适用范围。本规范的适用范围，是新建、改建和扩建的民用建筑。在一个单位工程中，适用的具

体范围是建筑工程中围护结构、设备专业等各个专业的建筑节能分项工程施工质量的验收。对于既有建筑节能改造工程由

于可列入改建工程的范畴，故也应遵守本规范的要求。 

1.0.3 阐述本规范各项规定的总体“水平”，即“严格程度”。由于是适用于全国的验收规范，与其他验收规范一

样，本规范各项规定的“水平”是最低要求，即“最起码的要求”。 

1.0.4 阐述本规范与其他相关验收规范的关系。这种关系遵守协调一致、互相补充的原则，即无论是本规范还是其

他相应规范，在施工和验收中都应遵守，不得违反。 

1.0.5 根据国家规定，建设工程必须节能，节能达不到要求的建筑工程不得验收交付使用。因此，规定单位工程竣

工验收应在建筑节能分部工程验收合格后方可进行。即建筑节能验收是单位工程验收的先决条件，具有“一票否决权”。 

2 术语 

术语通常为在本标准中出现的其含义需要加以界定、说明或解释的重要词汇。尽管在确定和解释术语时尽可能考虑了

习惯和通用性，但是理论上术语只在本标准中有效，列出的目的主要是防止出现错误理解。当本标准列出的术语在本规范

以外使用时，应注意其可能含有与本规范不同的含义。 

3 基本规定 

3.1 技术与管理 

3.1.1 本条对承担建筑节能程施工任务的施工企业提出资质要求。执行中，目前国家尚未制定专门的节能工程施工

资质，故应按照国家现行规定具备相应的建筑工程承包的施工资质。如国家制定专门的节能工程施工资质，则应按照国家

规定执行。对施工现场的要求，本规范与统一标准及各专业验收规范一致。 

本条要求施工现场具有相应的施工技术标准，指与施工有关的各种技术标准，包括工艺标准、验收标准以及与工程有

关的材料标准、检验标准等；不仅包括国家、行业和地方标准，也可以包括与工程有关的企业标准、施工方案及作业指导

书等。 



 

 

3.1.2 由于材料供应、工艺改变等原因，建筑工程施工中可能需要改变节能设计。为了避免这些改变影响节能效

果，本条对涉及节能的设计变更严格加以限制。 

本条规定有三层含义：第一，任何有关节能的设计变更，均须事前办理设计变更手续；第二，有关节能的设计变更不

应降低节能效果；第三，涉及节能效果的设计变更，除应由原设计单位认可外，还应报原负责节能设计审查机构审查方可

确定。确定变更后，并应获得监理或建设单位的确认。 

本条的设定增加了节能设计变更的难度，是为了尽可能维护已经审查确定 

的节能设计要求，减少不必要的节能设计变更。 

3.1.3 建筑节能工程采用的新技术、新设备、新材料、新工艺，通常称为“四新”技术。“四新”技术由于“新”，

尚没有标准可作为依据。对于“四新”技术的应用，应采取积极、慎重的态度。国家鼓励建筑节能工程施工中采用“四

新”技术，但为了防止不成熟的技术或材料被应用到工程上，国家同时又规定了对于“四新”技术要进行科技成果鉴定、

技术评审或实行备案等措施。具体做法是：应按照有关规定进行评审鉴定及备案方可采用，节能施工中应遵照执行。 

此外，与“四新”技术类似的，还有新的或首次采用的施工工艺。考虑到建筑节能施工中涉及的新材料、新技术较

多，对于从未有过的施工工艺，或者其他单位虽已做过但是本施工单位尚未做过的施工工艺，应进行“预演”并进行评

价，需要时应调整参数再次演练，直至达到要求。施工前还应制定专门的施工技术方案以保证节能效果。 

3.1.4 单位工程的施工组织设计应包括建筑节能工程施工内容。建筑节能工程施工前，施工企业应编制建筑节能工

程施工技术方案并经监理（建设）单位审查批准。施工单位应对从事建筑节能工程施工作业的专业人员进行技术交底和必

要的实际操作培训。 

鉴于建筑节能的重要性，每个工程的施工组织设计中均应列明有关本工程与节能施工有关的内容以便规划、组织和指

导施工。施工前，施工企业还应专门编制建筑节能工程施工技术方案，经监理单位审批后实施。没有实行监理的工程则应

由建设单位审批。 

从事节能施工作业人员的操作技能对于节能施工效果影响较大，且许多节能材料和工艺对于某些施工人员可能并不熟

悉，故应在节能施工前对相关人员进行技术交底和必要的实际操作培训，技术交底和培训均应留有记录。 

3.1.5 建筑节能效果只能通过检测数据来评价，因此检测结论的正确与否十分重要。目前建设部关于检测机构资质

管理办法（第 14ｌ号建设部令）中尚未包括节能专项检测资质，故目前承担建筑节能工程检测试验的检测机构应具备见

证检测资质并通过节能试验项目的计量认证。待国家颁发节能专项检测资质后应按照相关规定执行。 

3.2 材料与设备 

3.2.1 材料、设备是节能工程的物质基础，通常在设计中规定或在合同中约定。凡设计有要求的应符合设计要求，

同时也要符合国家有关产品质量标准的规定，此即对它们的质量进行“双控”。对于设计未提出要求或尚无国家和行业标

准的材料和设备，则应该在合同中约定，或在施工方案中明确，并且应该得到监理或建设单位的同意或确认。这些材料和

设备，虽然尚无国家和行业标准，但是应该有地方或企业标准。这些材料和设备必须符合地方或企业标准中的质量要求。 

执行中应注意，由于采暖、空调系统及其他建筑机电设备的技术性能参数对于节能效果影响较大，故更应严格要求其

符合国家有关标准的规定。近几年来，国家对于技术指标落后或质量存在较大问题的材料、设备明令禁止使用，节能工程

施工应严格遵守这些规定，不得采购和使用。 

本条提出的设计要求，是指工程的设计要求，而非设备生产厂家对产品或设备的设计要求。 

3.2.2 本条给出了材料和设备进场验收的具体规定。材料和设备的进场验收是把好材料合格关的重要环节，进场验

收通常可分为三个步骤： 

1 首先是对其品种、规格、包装、外观和尺寸等“可视质量”进行检查验收，并应经监理工程师或建设单位代表核

准。进场验收应形成相应的质量记录。材料和设备的可视质量，指那些可以通过目视和简单的尺量、称重、敲击等方法进

行检查的质量。 

2 其次是对质量证明文件的核查。由于进场验收时对“可视质量”的检查只能检查材料和设备的外观质量，其内在



 

 

质量难以判定，需由各种质量证明文件加以证明，故进场验收必须对材料和设备附带的质量证明文件进行核查。这些质量

证明文件通常也称技术资料，主要包括质量合格证、中文说明书及相关性能检测报告、型式检验报告等；进口材料和设备

应按规定进行出入境商品检验。这些质量证明文件应纳人工程技术档案。 

3 对于建筑节能效果影响较大的部分材料和设备应实施抽样复验，以验证其质量是否符合要求。由于抽样复验需要

花费较多的时间和费用，故复验数量、频率和参数应控制到最少，主要针对那些直接影响节能效果的材料、设备的部分参

数。 

本规范各章均提出了进场材料和设备的复验项目。为方便查找和使用，本规范将各章提出的材料、设备的复验项目汇

总在附录Ａ中，但是执行中仍应对照和满足各章的具体要求。参照建设部建建字［2000］211 号文件规定，重要的试验项

目应实行见证取样和送检，以提高试验的真实性和公正性，本规范规定建筑节能工程进场材料和设备的复验应为见证取样

送检。 

3.2.3 本条对建筑节能工程所使用材料的耐火性能作出规定。耐火性能是建筑工程最重要的性能之一，直接影响用

户安全，故有必要加以强调。对材料耐火性能的具体要求，应由设计提出，并应符合相应标准的要求。 

3.2.4 为了保护环境，国家制定了建筑装饰材料有害物质限量标准，建筑节能工程使用的材料与建筑装饰材料类

似，往往附着在结构的表面，容易造成污染，故规定应符合这些材料有害物质限量标准，不得对室内外环境造成污染。目

前判断竣工工程室内环境是否污染通常按照《民用建筑室内环境污染控制规范》GB50325的要求进行。 

3.2.5 现场配制的材料由于现场施工条件的限制，其质量较难保证。本条规定主要是为了防止现场配制的随意性，

要求必须按设计要求或配合比配制，并规定了应遵守的关于配置要求的关系与顺序。即：首先应按设计要求或试验室给出

的配合比进行现场配制。当无上述要求时，可以按照产品说明书配制。执行中应注意上述配制要求，均应具有可追溯性，

并应写入施工方案中。不得按照经验或口头通知配制。 

3.2.6 多数节能保温材料的含水率对节能效果有明显影响，但是这一情况在施工中未得到足够重视。本条规定了施

工中控制节能保温材料含水率的原则。即节能保温材料在施工使用时的含水率应符合设计要求、工艺标准要求及施工技术

方案要求。通常设计或工艺标准应给出材料的含水率要求，这些要求应该体现在施工技术方案中。但是目前缺少上述含水

率要求的情况较多，考虑到施工管理水平的不同，本规范给出了控制含水率的基本原则亦即最低要求：节能保温材料的含

水率不应大于正常施工环境湿度中的自然含水率，否则应采取降低含水率的措施。据此，雨季施工、材料受潮或泡水等情

形下，应采取适当措施控制保温材料的含水率。 

3.3 施工与控制 

3.3.1 本条为强制性条文，是对节能工程施工的基本要求。设计文件和施工技术方案，是节能工程施工也是所有工

程施工均应遵循的基本要求。对于设计文件应当经过设计审查机构的审查；施工技术方案则应通过建设或监理单位的审

查。施工中的变更，同样应经过审查，见本规范相关章节。 

3.3.2 制作样板间的方法是在长期施工中总结出来行之有效的方法。不仅可以直观地看到和评判其质量与工艺状

况，还可以对材料、做法、效果等进行直接检查，相当于验收的实物标准。因此节能工程施工也应当借鉴和采用。样板间

方法主要适用于重复采用同样建筑节能设计的房间和构造做法，制作时应采用相同材料和工艺在现场制作，经有关各方确

认后方可进行施工。 

施工中应注意，样板间或样板件的技术资料（材料、工艺、验收资料）应纳入工程技术档案。 

3.3.3 建筑节能工程的施工作业往往在主体结构完成后进行，其作业条件各不相同。部分节能材料对环境条件的要

求较高，例如保温材料对环境湿度及施工时气候的要求等。这些要求多数在工艺标准或施工技术方案中加以规定，因此本

条要求建筑节能工程的施工作业环境条件，应满足相关标准和施工工艺的要求。 

3.4 验收的划分 

3.4.1 本条给出了建筑节能验收与其他已有的各个分部分项工程验收的关系，确定了节能验收在总体验收中的定

位，故称之为验收的划分。 

建筑节能验收本来属于专业验收的范畴，其许多验收内容与原有建筑工程的分部分项验收有交叉与重复，故建筑节能



 

 

工程验收的定位有一定困难。为了与已有的《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GB50300 和各专业验收规范一致，本规范

将建筑节能工程作为单位建筑工程的一个分部工程来进行划分和验收，并规定了其包含的各分项工程划分的原则，主要有

四项规定： 

一是直接将节能分部工程划分为 10 个分项工程，给出了这 10 个分项工程名称及需要验收的主要内容。划分这些分项

工程的原则与《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GB50300 及各专业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原有的划分尽量一致。表

3.4.1中的各个分项工程，是指“其节能性能”，这样理解就能够与原有的分部工程划分协调一致。 

二是明确节能工程应按分项工程验收。由于节能工程验收内容复杂，综合性较强，验收内容如果对检验批直接给出易

造成分散和混乱。故本规范的各项验收要求均直接对分项工程提出。当分项工程较大时，可以划分成检验批验收，其验收

要求不变。 

三是考虑到某些特殊情况下，节能验收的实际内容或情况难以按照上述要求进行划分和验收，如遇到某建筑物分期或

局部进行节能改造时，不易划分分部、分项工程，此时允许采取建设、监理、设计、施工等各方协商一致的划分方式进行

节能工程的验收。但验收项目、验收标准和验收记录均应遵守本规范的规定。 

四是规定有关节能的项目应单独填写检查验收表格，作出节能项目验收记录并单独组卷，以与建设部要求节能审图单

列的规定一致。 

4 墙体节能工程 

4.1 一般规定 

4.1.1 本条规定了墙体节能工程的适用范围。本章的适用范围，实际涵盖了目前所有的墙体节能做法。除了所列举

的板材、浆料、块材、构件外，采用其他节能材料的墙体也应遵照执行。 

4.1.2 本条规定墙体节能验收的程序性要求。分为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是墙体节能工程在主体结构完成后施工，对此在施工过程中应及时进行质量检查、隐蔽工程验收、相关检验

批和分项工程验收，施工完成后应进行墙体节能子分部工程验收。大多数墙体节能工程都是在主体结构内侧或外侧表面做

保温层，故属于这种情况。 

另一种是与主体结构同时施工的墙体节能工程，如现浇夹心复合保温墙板等，对此无法分别验收，只能与主体结构一

同验收。验收时结构部分应符合相应的结构规范要求，而节能工程应符合本规范的要求。 

4.1.3 墙体节能工程采用的外保温成套技术或产品，是由供应方配套提供。对于其生产过程中采用的材料、工艺难

以在施工现场进行检查，耐久性在短期内更是难以判断，因此主要依靠厂方提供的型式检验报告加以证实。型式检验报告

本应包含耐久性能检验，但是由于该项检验较复杂，现实中有部分不规范的型式检验报告不做该项检验。故本条规定型式

检验报告的内容应包括耐候性检验。当供应方不能提供耐久性检验参数时，应由具备资格的检测机构予以补做。 

4.1.4 本条列出墙体节能工程通常应该进行隐蔽工程验收的具体部位和内容，以规范隐蔽工程验收。当施工中出现

本条未列出的内容时，应在施工组织设计、施工方案中对隐蔽工程验收内容加以补充。 

需要注意，本条要求隐蔽工程验收不仅应有详细的文字记录，还应有必要的图像资料，这是为了利用现代科技手段更

好地记录隐蔽工程的真实情况。对于“必要”的理解，可理解为有隐蔽工程全貌和有代表性的局部（部位）照片。其分辨

率以能够表达清楚受检部位的情况为准。照片应作为隐蔽工程验收资料与文字资料一同归档保存。 

4.1.6 节能工程分项工程划分的方法和应遵守的原则已由本规范 3.4.1 条规定。如果分项工程的工程量较大，出现

需要划分检验批的情况时，可按照本条规定进行。本条规定的原则与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质量验收规范》

GB50210保持一致。 

应注意墙体节能工程检验批的划分并非是惟一或绝对的。当遇到较为特殊的情况时，检验批的划分也可根据方便施工

与验收的原则，由施工单位与监理（建设）单位共同商定。 

4.2 主控项目 

4.2.1 本条是对墙体节能工程使用材料、构件的基本规定。要求材料、构件的品种、规格等应符合设计要求，不能



 

 

随意改变和替代。在材料、构件进场时通过目视和尺量、秤重等方法检查，并对其质量证明文件进行核查确认。检查数量

为每种材料、构件按进场批次每批次随机抽取 3 个试样进行检查。当能够证实多次进场的同种材料属于同一生产批次时，

可按该材料的出厂检验批次和抽样数量进行检查。如果发现问题，应扩大抽查数量，最终确定该批材料、构件是否符合设

计要求。 

4.2.2 本条为强制性条文。是在 4.2.1 条规定基础上，要求墙体节能工程使用的保温隔热材料的导热系数、密度、

抗压强度或压缩强度，以及燃烧性能均应符合设计要求。 

保温隔热材料的主要热工性能和燃烧性能是否满足本条规定，主要依靠对各种质量证明文件的核查和进场复验。核查

质量证明文件包括核查材料的出厂合格证、性能检测报告、构件的型式检验报告等。对有进场复验规定的要核查进场复验

报告。本条中除材料的燃烧性能外均应进行进场复验，故均应核查复验报告。对材料燃烧性能则应核查其质量证明文件。

对于新材料，应检查是否通过技术鉴定，其热工性能和燃烧性能检验结果是否符合设计要求和本规范相关规定。 

应该注意，当上述质量证明文件和各种检测报告为复印件时，应加盖证明其真实性的相关单位印章和经手人员签字，

并应注明原件存放处。必要时，还应核对原件。 

4.2.3 本条列出墙体节能工程保温材料和粘结材料等进场复验的具体项目和参数要求。复验的试验方法应遵守相应

产品的试验方法标准。复验指标是否合格应依据设计要求和产品标准判定。复验抽样频率为：同一厂家的同一种类产品

（不考虑规格）应至少抽样复验 3 次。当单位工程建筑面积超过 20000ｍ2 时应抽查 6 次。不同厂家、不同种类（品种）

的材料均应分别抽样进行复验。所谓种类，是指材质或材料品种。复验应为见证取样送检，由具备见证资质的检测机构进

行试验。根据建设部 141号令第 12条规定，见证取样试验应由建设单位委托。 

4.2.4 严寒、寒冷地区的外保温粘结材料，由于处在较为严酷的条件下，故对其增加了冻融试验要求。本条所要求

进行的冻融试验不是进场复验，是指由材料生产、供应方委托送检的试验。这些试验应按照有关产品标准进行，其结果应

符合产品标准的规定。冻融试验可由生产或供应方委托通过计量认证具备产品检验资质的检验机构进行试验并提供报告。 

4.2.5 为了保证墙体节能工程质量，需要对墙体基层表面进行处理，然后进行保温层施工。基层表面处理对于保证

安全和节能效果很重要，由于基层表面处理属于隐蔽工程，施工中容易被忽略，事后无法检查。本条强调对基层表面进行

的处理应按照设计和施工方案的要求进行，以满足保温层施工工艺的需要。并规定施工中应全数检查，验收时则应核查所

有隐蔽工程验收记录。 

4.2.6 除面层外，墙体节能工程各层构造做法均为隐蔽工程，完工后难以检查。因此本条给出了施工中实体检查和

验收时资料核查两种检查方法和数量。在施工过程中对于隐蔽工程应该随做随验，并做好记录。检查的内容主要是墙体节

能工程各层构造做法是否符合设计要求，以及施工工艺是否符合施工方案要求。检验批验收时则应核查这些隐蔽工程验收

记录。 

4.2.7 本条为强制性条文。对墙体节能工程施工提出 4 款基本要求，这些要求主要关系到安全和节能效果，十分重

要。本条要求的粘贴强度和锚固拉拔力试验，当施工企业试验室有能力时可由施工企业试验室承担，也可委托给具备见证

资质的检测机构进行试验。采用的试验方法可以在承包合同中约定，也可选择现行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推荐的相关试验方

法。 

4.2.8 外墙采用预置保温板现场浇筑混凝土墙体时，除了保温材料本身质量外，容易出现的主要问题是保温板移位

的问题。故本条要求施工单位安装保温板时应做到位置正确、接缝严密，在浇筑混凝土过程中应采取措施并设专人照看，

以保证保温板不移位、不变形、不损坏。 

4.2.9 外墙保温层采用保温浆料做法时，由于施工现场的条件所限，保温浆料的配制与施工质量不易控制。为了检

验浆料保温层的实际保温效果，本条规定应在施工中制作同条件养护试件，以检测其导热系数、干密度和压缩强度等参

数。保温浆料同条件养护试块试验应实行见证取样送检，由建设单位委托给具备见证资质的检测机构进行试验。 

4.2.10 本条是对墙体节能工程的各类饰面层施工质量的规定。除了应符合设计要求和《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质量验收

规范》GB50210 的规定外，本条提出了 4 项要求。提出这些要求的主要目的是防止外墙外保温出现安全问题和保温效果失

效的问题。 

第 2 款提出外墙外保温工程不宜采用粘贴饰面砖做饰面层的要求，是鉴于目前许多外墙外保温工程经常采用饰面砖饰



 

 

面，而考虑到外墙外保温工程中的保温层强度一般较低，如果表面粘贴较重的饰面砖，使用年限较长后容易变形脱落，故

本规范建议不宜采用。当一定要采用时，则规定必须有保证保温层与饰面砖安全性与耐久性的措施。 

第 3 款提出不应渗漏的要求，是保证保温效果的重要规定。特别对外墙外保温工程的饰面层采用饰面板开缝安装时，

规定保温层表面应具有防水功能或采取其他相应的防水措施，以防止保温层浸水失效。如果设计无此要求，应提出洽商解

决。 

4.2.11 保温砌块砌筑的墙体，通常设计均要求采用具有保温功能的砂浆砌筑。由于其灰缝饱满度与密实性对节能效

果有一定影响，故对于保温砌体灰缝砂浆饱满度的要求应严于普通灰缝。本规范要求水平灰缝饱满度不应低于 90％，竖

直灰缝不应低于 80％，相当于对小砌块的要求，实践证明是可行的。 

4.2.12 采用预制保温墙板现场安装组成保温墙体，具有施工进度快、产品质量稳定、保温效果可靠等优点。但是组

装过程容易出现连接、渗漏等问题。为此本条规定首先应有型式检验报告证明预制保温墙板产品及其安装性能合格，包括

保温墙板的结构性能、热工性能等均应合格；其次墙板与主体结构的连接方法应符合设计要求，墙板的板缝、构造节点及

嵌缝做法应与设计一致。检查安装好的保温墙板板缝不得渗漏，可采用现场淋水试验的方法，对墙体板缝部位连续淋水 1

ｈ不渗漏为合格。 

4.2.13 墙体内隔汽层的作用，主要为防止空气中的水分进入保温层造成保温效果下降，进而形成结露等问题。本条

针对隔汽层容易出现的破损、透汽等问题，规定隔汽层设置的位置、使用的材料及构造做 5 辛，应符合设计要求和相关标

准的规定。要求隔汽层应完整、严密，穿透隔汽层处应采取密封措施。隔汽层冷凝水排水构造应符合设计要求。 

4.2.14 本条所指的门窗洞口四周墙侧面，是指窗洞口的侧面，即与外墙面垂直的 4 个小面。这些部位容易出现热桥

或保温层缺陷。对于外墙和毗邻不采暖空间墙体上的上述部位，以及凸窗外凸部分的四周墙侧面和地面，均应 

按设计要求采取隔断热桥或节能保温措施。当设计未对上述部位提出要求时，施工单位应与设计、建设或监理单位联

系，确认是否应采取处理措施。 

4.2.15 本条特别对严寒、寒冷地区的外墙热桥部位提出要求。这些地区外墙的热桥，对于墙体总体保温效果影响较

大。故要求均应按设计要求采取隔断热桥或节能保温措施。当缺少设计要求时，应提出办理洽商，或按照施工技术方案进

行处理。完工后采用热工成像设备进行扫描检查，可以辅助了解其处理措施是否有效。本条为主控项目，与 4.3.3 条列为

一般项目的非严寒、寒冷地区的要求在严格程度上有区别。 

4.3 一般项目 

4.3.1 在出厂运输和装卸过程中，节能保温材料与构件的外观如棱角、表面等容易损坏，其包装容易破损，这些都

可能进一步影响到材料和构件的性能。如：包装破损后材料受潮，构件运输中出现裂缝等，这类现象应该引起重视。本条

针对这种情况作出规定：要求进入施工现场的节能保温材料和构件的外观和包装应完整无破损，并符合设计要求和材料产

品标准的规定。 

4.3.2 本条是对于玻纤网格布的施工要求。玻纤网格布属于隐蔽工程，其质量缺陷完工后难以发现，故施工中应加

强管理和严格要求。 

4.3.6 从施工工艺角度看，除配制外，保温浆料的抹灰与普通装饰抹灰基本相同。保温浆料层的施工，包括对基层

和面层的要求、对接槎的要求、对分层厚度和压实的要求等，均应按照抹灰工艺执行。 

4.3.7 本条主要针对容易碰撞、破损的保温层特殊部位要求采取加强措施，防止被损坏。具体防止开裂和破损的加

强措施通常由设计或施工技术方案确定。 

4.3.8 有机类保温材料的陈化，也称“熟化”，是该类材料的一个特点。由于有机类保温材料的体积需经过一定时间

才趋于稳定，故本条提出了对材料陈化时间的要求。其具体陈化时间可根据不同有机类保温材料的产品说明书确定。 

5 幕墙节能工程 

5.1 一般规定 

5.1.1 建筑幕墙包括玻璃幕墙（透明幕墙）、金属幕墙、石材幕墙及其他板材幕墙，种类非常繁多。随着建筑的现代



 

 

化，越来越多的建筑使用建筑幕墙，建筑幕墙以其美观、轻质、耐久、易维修等优良特性被建筑师和业主所青睐，在建筑

中禁止使用建筑幕墙是不现实的。虽然建筑幕墙的种类繁多，但作为建筑的围护结构，在建筑节能的要求方面还是有一定

的共性，节能标准对其性能指标也有着明确的要求。玻璃幕墙属于透明幕墙，与建筑外窗在节能方面有着共同的要求。但

玻璃幕墙的节能要求也与外窗有着很明显的不同，玻璃幕墙往往与其他的非透明幕墙是一体的，不可分离。非透明幕墙虽

然与墙体有着一样的节能指标要求，但由于其构造的特殊性，施工与墙体有着很大的不同，所以不适于和墙体的施工验收

放在一起。 

另外，由于建筑幕墙的设计施工往往是另外进行专业分包，施工验收按照《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质量验收规范》

GB50210进行，而且也往往是先单独验收，所以将建筑幕墙单列一章。 

5.1.2 有些幕墙的非透明部分的隔汽层或保温层附着在建筑主体的实体墙上。对于这类建筑幕墙，保温材料或隔汽

层需要在实体墙的墙面质量满足要求后才能进行施工作业，否则保温材料可能粘贴不牢固，隔汽层（或防水层）附着不理

想。另外，主体结构往往是土建单位施工，幕墙是专业分包，在施工中若不进行分阶段验收，出现质量问题时容易发生纠

纷。 

5.1.3 铝合金隔热型材、钢隔热型材在一些幕墙工程中已经得到应用。隔热型材的隔热材料一般是尼龙或发泡的树

脂材料等。这些材料是很特殊的，既要保证足够的强度，又要有较小的导热系数，还要满足幕墙型材在尺寸方面的苛刻要

求。从安全的角度而言，型材的力学性能是非常重要的，对于有机材料，其热变形性能也非常重要。型材的力学性能主要

包括抗剪强度和横向抗拉强度等；热变形性能包括热膨胀系数、热变形温度等。 

5.1.4 对建筑幕墙节能工程施工进行隐蔽工程验收是非常重要的。这样一方面可以确保节能工程的施工质量，另一

方面可以避免工程质量纠纷。 

在非透明幕墙中，幕墙保温材料的固定是否牢固，可以直接影响到节能的效果。如果固定不牢，保温材料可能会脱

离，从而造成部分部位无保温材料。 

另外，如果采用彩釉玻璃一类的材料作为幕墙的外饰面板，保温材料直接贴到玻璃上很容易使得玻璃的温度不均匀，

从而使玻璃更加容易自爆。 

幕墙的隔汽层、冷凝水收集和排放构造等都是为了避免非透明幕墙部位结露，结露的水渗漏到室内，让室内的装饰发

霉、变色、腐烂等。一般，如果非透明幕墙保温层的隔汽性好，幕墙与室内侧墙体之间的空间内就不会有凝结水。但为了

确保凝结水不破坏室内的装饰，不影响室内环境，许多幕墙设置了冷凝水收集、排放系统。 

幕墙周边与墙体间接缝处的保温填充，幕墙的构造缝、沉降缝、热桥部位、断热节点等，这些部位虽然不是幕墙能耗

的主要部位，但处理不好，也会大大影响幕墙的节能。这些部位主要是密封问题和热桥问题。密封问题对于冬季节能非常

重要，热桥则容易引起结露和发霉，所以必须将这些部位处理好。 

单元式幕墙板块间的缝隙密封是非常重要的。由于单元缝隙处理不好，修复特别困难，所以应该特别注意施工质量。

这里质量不好，不仅会使得气密性能差，还常常引起雨水渗漏。 

许多幕墙安装有通风换气装置。通风换气装置能使得建筑室内达到足够的新风量，同时也可以使得房间在空调不启动

的情况下达到一定的舒适度。虽然通风换气装置往往耗能，但舒适的室内环境可以使得我们少开空调制冷，因而通风换气

装置是非常必要的。 

一般，以上这些部位在幕墙施工完毕后都将隐蔽，为了方便以后的质量验收，应该进行隐蔽工程验收。 

5.1.5 幕墙节能工程的保温材料多是多孔材料，很容易潮湿变质或改变性状。比如岩棉板、玻璃棉板容易受潮而松

散，膨胀珍珠岩板受潮后导热系数会增大等。所以在安装过程中应采取防潮、防水等保护措施，避免上述情况发生。 

5.2 主控项目 

5.2.1 用于幕墙节能工程的材料、构件等的品种、规格符合设计要求和相关标准的规定，这是一般性的要求，应该

得到满足。 

比如幕墙玻璃是决定玻璃幕墙节能性能的关键构件，玻璃品种应采用设计的品种。幕墙玻璃的品种信息主要内容包



 

 

括：结构、单片玻璃品种、中空玻璃的尺寸、气体层、间隔条等。 

再如：隔热型材的隔热条、隔热材料（一般为发泡材料）等，其尺寸和导热系数对框的传热系数影响很大，所以隔热

条的类型、尺寸必须满足设计的要求。 

又如：幕墙的密封条是确保幕墙密封性能的关键材料。密封材料要保证足够的弹性（硬度适中、弹性恢复好）、耐久

性。密封条的尺寸是幕墙设计时确定下来的，应与型材、安装间隙相配套。如果尺寸不满足要求，要么大了合不拢，要么

小了漏风。 

幕墙的遮阳构件种类繁多，如百叶、遮阳板、遮阳挡板、卷帘、花格等。对于遮阳构件，其尺寸直接关系到遮阳效

果。如果尺寸不够大，必然不能按照设计的预期遮住阳光。遮阳构件所用的材料也是非常重要的，材料的光学性能、材

质、耐久性等均很重要，所以材料应为所设计的材料。遮阳构件的构造关系到其结构安全、灵活性、活动范围等，应该按

照设计的构造制作遮阳的构件。 

5.2.2 幕墙材料、构配件等的热工性能是保证幕墙节能指标的关键，所以必须满足要求。材料的热工性能主要是导

热系数，许多构件也是如此，但复合材料和复合构件的整体性能则主要是热阻。 

比如有些幕墙采用隔热附件（材料）来隔断热桥，而不是采用隔热型材。这些隔热附件往往是垫块、连接件之类。对

隔热附件，其导热系数也应该不大于产品标准的要求。 

玻璃的传热系数、遮阳系数、可见光透射比对于玻璃幕墙都是主要的节能指标要求，所以应该满足设计要求。中空玻

璃露点应满足产品标准要求，以保证产品的密封质量和耐久性。 

5.2.3 非透明幕墙保温材料的导热系数非常重要，而达到设计值往往并不困难，所以应要求不大于设计值。保温材

料的密度与导热系数有很大关系，而且密度偏差过大，往往意味着材料的性能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幕墙玻璃是决定玻璃幕墙节能性能的关键构件。玻璃的传热系数越大，对节能越不利；而遮阳系数越大，对空调的节

能越不利（严寒地区由于冬季很冷，且采暖期特别长，情况正好相反）；可见光透射比对自然采光很重要，可见光透射比

越大，对采光越有利。中空玻璃露点是反映中空玻璃产品密封性能的重要指标，露点不满足要求，产品的密封则不合格，

其节能性能必然受到很大的影响。 

隔热型材的力学性能非常重要，直接关系到幕墙的安全，所以应符合设计要求和相关产品标准的规定。不能因为节能

而影响到幕墙的结构安全，所以要对型材的力学性能进行复验。 

5.2.4 幕墙的气密性能指标是幕墙节能的重要指标。一般幕墙设计均规定有气密性能的等级要求，幕墙产品应该符

合要求。 

由于幕墙的气密性能与节能关系重大，所以当建筑所设计的幕墙面积超过一定量后，应该对幕墙的气密性能进行检

测。但是；由于幕墙是特殊的产品，其性能需要现场的安装工艺来保证，所以一般要求进行建筑幕墙的三个性能（气密、

水密、抗风压性能）的检测。然而，多少面积的幕墙需要检测，有关国家和行业标准一直都没有明确的规定。本规范规

定，当幕墙面积大于建筑外墙面积 50％或 3000ｍ2 时，应现场抽取材料和配件，在检测试验室安装制作试件进行气密性

能检测。这为幕墙检测数量问题作出了明确的规定，方便执行。 

由于一栋建筑中的幕墙往往比较复杂，可能由多种幕墙组合成组合幕墙，也可能是多幅不同的幕墙。对于组合幕墙，

只需要进行一个试件的检测即可；而对于不同幕墙幅面，则要求分别进行检测。对于面积比较小的幅面，则可以不分开对

其进行检测。 

在保证幕墙气密性能的材料中，密封条很重要，所以要求镶嵌牢固、位置正确、对接严密。单元式幕墙板块之间的密

封一般采用密封条。单元板块间的缝隙有水平缝和垂直缝，还有水平缝和垂直缝交叉处的十字缝，为了保证这些缝隙的密

封，单元式幕墙都有专门的密封设计。施工时应该严格按照设计进行安装。第一方面，需要密封条完整，尺寸满足要求；

第二方面，单元板块必须安装到位，缝隙的尺寸不能偏大；第三方面，板块之间还需要在少数部位加装一些附件，并进行

注胶密封，保证特殊部位的密封。 

幕墙的开启扇是幕墙密封的另一关键部件。开启扇位置到位，密封条压缩合适，开启扇方能关闭严密。由于幕墙的开

启扇一般是平开窗或悬窗，气密性能比较好，只要关闭严密，可以保证其设计的密封性能。 



 

 

5.2.5 在非透明幕墙中，幕墙保温材料的固定是否牢固，可以直接影响到节能的效果。如果固定不牢，容易造成部

分部位无保温材料。另外，也可能影响彩釉玻璃一类外饰面板材料的安全。 

保温材料的厚度越厚，保温隔热性能就越好，所以厚度应不小于设计值。由于幕墙保温材料一般比较松散，采取针插

法即可检测厚度。有些板材比较硬，可采用剖开法检测厚度。 

5.2.6 幕墙的遮阳设施若要满足节能的要求，一般应该安置在室外。由于对太阳光的遮挡是按照太阳的高度和方位

角来设计的，所以遮阳设施的安装位置对于遮阳而言非常重要。只有安装在合适位置、尺寸合适的遮阳装置，才能满足节

能的设计要求。 

由于遮阳设施一般安装在室外，而且是突出建筑物的构件，很容易受到风荷载的作用。遮阳设施的抗风问题在遮阳设

施的应用中一直是热门问题，我国的《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50009 对这个问题没有很明确的规定。在工程中，大型遮阳

设施的抗风往往需要进行专门的研究。在目前北方普遍采用外墙外保温的情况下，活动外遮阳设施的固定往往成了难以解

决的问题。所以，在设计安装遮阳设施的时候应考虑到各个方面的因素，合理设计，牢固安装。由于遮阳设施的安全问题

非常重要，所以要进行全数的检查。 

5.2.7 幕墙工程热桥部位的隔断热桥措施是幕墙节能设计的重要内容，在完成了幕墙面板中部的传热系数和遮阳系

数设计的情况下，隔断热桥则成为主要矛盾。这些节点设计如果不理想，首要的问题是容易引起结露。如果大面积的热桥

问题处理不当，则会增大幕墙的传热系数，使得通过幕墙的热损耗大大增加。判断隔断热桥措施是否可靠，主要是看固体

的传热路径是否被有效隔断。这些路径包括：通过型材截面，通过幕墙的连接件，通过螺丝等紧固件、中空玻璃边缘的间

隔条等。 

型材截面的断热节点主要是通过采用隔热型材或隔热垫来实现的，其安全性取决于型材的隔热条、发泡材料或连接紧

固件。通过幕墙连接件、螺丝等紧固件的热桥则需要进行转换连接的方式，通过一个尼龙件（或类似材料制作的附件）进

行连接的转换，隔断固体的热传递路径。由于这些转换连接都增加了一个连接，其是否牢固则成为安全隐患问题，应进行

相关的检查和确认。 

5.2.8 非透明幕墙的隔汽层是为了避免幕墙部位内部结露，结露的水很容易使保温材料发生性状的改变，如果结

冰，则问题更加严重。如果非透明幕墙保温层的隔汽性好，幕墙与室内侧墙体之间的空间内就不会有凝结水。为了实现这

个目标，隔汽层必须完整，必须设在保温材料靠近水蒸气压较高的一侧（冬季为室内）。如果隔汽层放错了位置，不但起

不到隔汽作用，反而有可能使结露加剧。一般冬季比较容易结露，所以隔汽层应放在保温材料靠近室内的一侧。 

幕墙的非透明部分常常有许多需要穿透隔汽层的部件，如连接件等。对这些节点构造采取密封措施很重要，以保证隔

汽层的完整。 

5.2.9 幕墙的凝结水收集和排放构造是为了避免幕墙结露的水渗漏到室内，让室内的装饰发霉、变色、腐烂等。为

了确保凝结水不破坏室内的装饰，不影响室内环境，凝结水收集、排放系统应该发挥有效的作用。为了验证凝结水的收集

和排放，可以进行一定的试验。 

5.3 一般项目 

5.3.1 镀（贴）膜玻璃在节能方面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是遮阳，另一方面是降低传热系数。对于遮阳而言，镀

膜可以反射阳光或吸收阳光，所以镀膜一般应放在靠近室外的玻璃上。为了避免镀膜层的老化，镀膜面一般在中空玻璃内

部，单层玻璃应将镀膜置于室内侧。对于低辐射玻璃（Ｌｏｗ－Ｅ玻璃），低辐射膜应该置于中空玻璃内部。 

目前制作中空玻璃一般均应采用双道密封。因为一般来说密封胶的水蒸气渗透阻力还不足以保证中空玻璃内部空气干

燥，需要再加一道丁基胶密封。有些暖边问隔条将密封和间隔两个功能置于一身，本身的密封效果很好，可以不受此限

制，实际上这样的间隔条本身就有双道密封的效果。 

为了保证中空玻璃在长途（尤其是海拔高度、温度相差悬殊）运输过程中不至于损坏，或者保证中空玻璃不至于因生

产环境和使用环境相差甚远而出现损坏或变形，许多中空玻璃设有均压管。在玻璃安装完成之后，为了确保中空玻璃的密

封，均压管应进行密封处理。 

5.3.2 单元式幕墙板块是在工厂内组装完成运送到现场的。运送到现场的单元板块一般都将密封条、保温材料、隔



 

 

汽层、凝结水收集装置安装好了，所以幕墙板块到现场后应对这些安装好的部分进行检查验收。 

5.3.3 幕墙周边与墙体接缝部位虽然不是幕墙能耗的主要部位，但处理不好，也会大大影响幕墙的节能。由于幕墙

边缘一般都是金属边框，所以存在热桥问题，应采用弹性闭孔材料填充饱满。另外，幕墙有水密性要求，所以应采用耐候

胶进行密封。 

5.3.4 幕墙的构造缝、沉降缝、热桥部位、断热节点等处理不好，也会影响到幕墙的节能和结露。这些部位主要是

要解决好密封问题和热桥问题，密封问题对于冬季节能非常重要，热桥则容易引起结露。 

5.3.5 活动遮阳设施的调节机构是保证活动遮阳设施发挥作用的重要部件。这些部件应灵活，能够将遮阳板等调节

到位。 

6 门窗节能工程 

6.1 一般规定 

6.1.1 与围护结构节能密切相关的门窗主要是与室外空气接触的门窗，包括普通门窗、凸窗、天窗、倾斜窗以及不

封闭阳台的门连窗。这些门窗的保温隔热的节能验收，均在本章作出了明确规定。 

6.1.2 门窗的外观、品种、规格及附件等均与节能的相关性能以及门窗的质量有关，所以应进行检查验收，并对质

量证明文件进行核查。 

6.1.3 门窗框与墙体缝隙虽然不是能耗的主要部位，但处理不好，会大大影响门窗的节能。这些部位主要是密封问

题和热桥问题。密封问题对于冬季节能非常重要，热桥则容易引起结露和发霉，所以必须将这些部位处理好。 

6.2 主控项目 

6.2.1 建筑外门窗的品种、规格符合设计要求和相关标准的规定，这是一般性的要求，应该得到满足。门窗的品种

一般包含了型材、玻璃等主要材料和主要配件、附件的信息，也包含一定的性能信息，规格包含了尺寸、分格信息等。 

6.2.2 建筑外窗的气密性、保温性能、中空玻璃露点、玻璃遮阳系数和可见光透射比都是重要的节能指标，所以应

符合强制的要求。 

6.2.3 为了保证进入工程用的门窗质量达到标准，保证门窗的性能，需要在建筑外窗进入施工现场时进行复验。由

于在严寒、寒冷、夏热冬冷地区对门窗保温节能性能要求更高，门窗容易结露，所以需要对门窗的气密性能、传热系数进

行复验；夏热冬暖地区由于夏天阳光强烈，太阳辐射对建筑能耗的影响很大，主要考虑门窗的夏季隔热，所以在此仅对气

密性能进行复验。 

玻璃的遮阳系数、可见光透射比以及中空玻璃的露点是建筑玻璃的基本性能，应该进行复验。因为在夏热冬冷和夏热

冬暖地区，遮阳系数是非常重要的。 

6.2.4 门窗的节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门窗所用玻璃的形式（如单玻、双玻、三玻等）、种类（普通平板玻璃、浮法玻

璃、吸热玻璃、镀膜玻璃、贴膜玻璃）及加工工艺（如单道密封、双道密封等），为了达到节能要求，建筑门窗采用的玻

璃品种应符合设计要求。 

中空玻璃一般均应采用双道密封，为保证中空玻璃内部空气不受潮，需要再加一道丁基胶密封。有些暖边间隔条将密

封和间隔两个功能置于一身，本身的密封效果很好，可以不受此限制。 

6.2.5 金属窗的隔热措施非常重要，直接关系到传热系数的大小。金属框的隔断热桥措施一般采用穿条式隔热型

材、注胶式隔热型材，也有部分采用连接点断热措施。验收时应检查金属外门窗隔断热桥措施是否符合设计要求和产品标

准的规定。 

有些金属门窗采用先安装副框的干法安装方法。这种方法因可以在土建基本施工完成后安装门窗，因而门窗的外观质

量得到了很好的保护。但金属副框经常会形成新的热桥，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这里要求金属副框的隔热措施隔热效果与

门窗型材所采取的措施效果相当。 

6.2.6 严寒、寒冷、夏热冬冷地区的建筑外窗，为了保证应用到工程的产品质量，本规范要求对外窗的气密性能做



 

 

现场实体检验。 

6.2.7 外门窗框与副框之间以及外门窗框或副框与洞口之间间隙的密封也是影响建筑节能的一个重要因素，控制不

好，容易导致渗水、形成热桥，所以应该对缝隙的填充进行检查。 

6.2.8 严寒、寒冷地区的外门节能也很重要，设计中一般均会采取保温、密封等节能措施。由于外门一般不多，而

往往又不容易做好，因而要求全数检查。 

6.2.9 在夏季炎热的地区应用外窗遮阳设施是很好的节能措施。遮阳设施的性能主要是其遮挡阳光的能力，这与其

尺寸、颜色、透光性能等均有很大关系，还与其调节能力有关，这些性能均应符合设计要求。为保证达到遮阳设计要求，

遮阳设施的安装位置应正确。 

由于遮阳设施安装在室外效果好，而目前在北方普遍采用外墙外保温，活动外遮阳设施的固定往往成了难以解决的问

题。所以遮阳设施的牢固问题要引起重视。 

6.2.10 特种门与节能有关的性能主要是密封性能和保温性能。对于人员出入频繁的门，其自动启闭、阻挡空气渗透

的性能也很重要。另外，安装中采取的相应措施也非常重要，应按照设计要求施工。 

6.2.11 天窗与节能有关的性能均与普通门窗类似。天窗的安装位置、坡度等均应正确，并保证封闭严密，不渗漏。 

6.3 一般项目 

6.3.1 门窗扇和玻璃的密封条的安装及性能对门窗节能有很大影响，使用中经常出现由于断裂、收缩、低温变硬等

缺陷造成门窗渗水，气密性能差。密封条质量应符合《塑料门窗密封条》GB／Ｔ12002标准的要求。 

密封条安装完整、位置正确、镶嵌牢固对于保证门窗的密封性能均很重要。关闭门窗时应保证密封条的接触严密，不

脱槽。 

6.3.2 镀（贴）膜玻璃在节能方面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是遮阳，另一方面是降低传热系数。膜层位置与节能的

性能和中空玻璃的耐久性均有关。 

为了保证中空玻璃在长途运输过程中不至于损坏，或者保证中空玻璃不至于因生产环境和使用环境相差甚远而出现损

坏或变形，许多中空玻璃设有均压管。在玻璃安装完成之后，均压管应进行密封处理，从而确保中空玻璃的密封性能。 

6.3.3 活动遮阳设施的调节机构是保证活动遮阳设施发挥作用的重要部件。这些部件应灵活，能够将遮阳构件调节

到位。 

7 屋面节能工程 

7.1 一般规定 

7.1.1 本条规定了建筑屋面节能工程验收适用范围，包括采用松散、现浇、喷涂、板材及块材等保温隔热材料施工

的平屋面、坡屋面、倒置式屋面、架空屋面、种植屋面、蓄水屋面、采光屋面等。 

7.1.2 本条对屋面保温隔热工程施工条件提出了明确的要求。要求敷设保温隔热层的基层质量必须达到合格，基层

的质量不仅影响屋面工程质量，而且对保温隔热层的质量也有直接的影响，基层质量不合格，将无法保证保温隔热层的质

量。 

7.1.3 本条对影响屋面保温隔热效果的隐蔽部位提出隐蔽验收要求。宅要包括：①基层；②保温层的敷设方式、厚

度及缝隙填充质量；③屋面热桥部位； 

④隔汽层。因为这些部位被后道工序隐蔽覆盖后无法检查和处理，因此在被隐蔽覆盖前必须进行验收，只有合格后才

能进行后序施工。 

7.1.4 屋面保温隔热层施工完成后的防潮处理非常重要，特别是易吸潮的保温隔热材料。因为保温材料受潮后，其

孔隙中存在水蒸气和水，而水的导热系数（λ＝0.5）比静态空气的导热系数（λ＝0.02）要大 20 多倍，因此材料的导热

系数也必然增大。若材料孔隙中的水分受冻成冰，冰的导热系数（λ＝2.0）相当于水的导热系数的 4 倍，则材料的导热

系数更大。黑龙江省低温建筑科学研究所对加气混凝土导热系数与含水率的关系进行测试，其结果见表 1。 



 

 

 

 

 

 

 

表 1 加气混凝土导热系数与含水率的关系 

 

上述情况说明，当材料的含水率增加ｌ％时，其导热系数则相应增大 5％左右；而当材料的含水率从干燥状态（ω＝

0）增加到 20％时，其导热系数则几乎增大一倍。还需特别指出的是：材料在干燥状态下，其导热系数是随着温度的降低

而减少；而材料在潮湿状态下，当温度降到 0℃以下，其中的水分冷却成冰，则材料的导热系数必然增大。 

含水率对导热系数的影响颇大，特别是负温度下更使导热系数增大，为保证建筑物的保温效果，在保温隔热层施工完

成后，应尽快进行防水层施工，在施工过程中应防止保温层受潮。 

7.2 主控项目 

7.2.1 本条规定屋面节能工程所用保温隔热材料的品种、规格应按设计要求和相关标准规定选择，不得随意改变其

品种和规格。材料进场时通过目视、尺量、称重和核对其使用说明书、出厂合格证以及型式检验报告等方法进行检查，确

保其品种、规格及相关性能参数符合设计要求。 

7.2.2 强制性条文。在屋面保温隔热工程中，保温隔热材料的导热系数、密度或干密度指标直接影响到屋面保温隔

热效果，抗压强度或压缩强度影响到保温隔热层的施工质量，燃烧性能是防止火灾隐患的重要条件，因此应对保温隔热材

料的导热系数、密度或干密度、抗压强度或压缩强度及燃烧性能进行严格的控制，必须符合节能设计要求、产品标准要求

以及相关施工技术标准要求。应检查保温隔热材料的合格证、有效期内的产品性能检测报告及进场验收记录所代表的规

格、型号和性能参数是否与设计要求和有关标准相符，并重点检查进场复验报告，复验报告必须是第三方见证取样，检验

样品必须是按批量随机抽取。 

7.2.3 在屋面保温隔热工程中，保温材料的性能对于屋面保温隔热的效果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为了保证用于屋面

保温隔热材料的质量，避免不合格材料用于屋面保温隔热工程，参照常规建筑工程材料进场验收办法，对进场的屋面保温

隔热材料也由监理人员现场见证随机抽样送有资质的试验室复验，复验内容主要包括保温隔热材料的导热系数、密度、抗

压强度或压缩强度、燃烧性能，复验结果作为屋面保温隔热工程质量验收的一个依据。 

7.2.4 影响屋面保温隔热效果的主要因素除了保温隔热材料的性能以外，另一重要因素是保温隔热材料的厚度、敷

设方式以及热桥部位的处理等。在一般情况下，只要保温隔热材料的热工性能（导热系数、密度或干密度）和厚度、敷设

方式均达到设计标准要求，其保温隔热效果也基本上能达到设计要求。 

因此，在本规范第 7.2.2 条按主控项目对保温隔热材料的热工性能进行控制外，本条要求对保温隔热材料的厚度、敷

设方式以及热桥部位也按主控项目进行验收。 

检查方法：对于保温隔热层的敷设方式、缝隙填充质量和热桥部位采取观察检查，检查敷设的方式、位置、缝隙填充

的方式是否正确，是否符合设计要求和国家有关标准要求。保温隔热层的厚度可采取钢针插入后用尺测量，也可采取将保

温层切开用尺直接测量。具体采取哪种方法由验收人员根据实际情况选取。 

7.2.5 影响架空隔热效果的主要因素有三个方面：一是架空层的高度、通风口的尺寸和架空通风安装方式；二是架



 

 

空层材质的品质和架空层的完整性；三是架空层内应畅通，不得有杂物。因此在验收时一是检查架空层的型式，用尺测量

架空层的高度及通风口的尺寸是否符合设计要求。二是检查架空层的完整性，不应断裂或损坏。如果使用了有断裂和露筋

等缺陷的制品，日久后会使隔热层受到破坏，对隔热效果带来不良的影响。三是检查架空层内不得残留施工过程中的各种

杂物，确保架空层内气流畅通。 

7.2.6 本条是对采光屋面节能方面的基本要求，其传热系数、遮阳系数、可见光透射比、气密性是影响采光屋面节

能效果的主要因素，因此必须达到设计要求。通过检查出厂合格证、型式检验报告、进场见证取样复检报告等进行验证。 

7.2.7 本条对采光屋面的安装质量提出具体要求。安装要牢固是要保证采光屋面的可靠性、安全性，特别是沿海地

区，屋面的风荷载非常大，如果不能牢固可靠的安装，在受到负压时会使屋面脱落。封闭要严密，嵌缝处要填充严密，不

得渗漏，一方面是减少空气渗透，减少能耗，另一方面是避免雨水渗漏，确保使用功能。采用观察、尺量检查其安装牢固

性能和坡度，通过淋水试验检查其严密性能，并核查其隐蔽验收记录。采光屋面主要是公共建筑，数量不多，并且很重

要，所以要全数检查。 

7.2.8 本条要求在施工过程中要保证屋面隔汽层位置、完整性、严密性应符合设计要求。主要通过观察检查和核查

隐蔽工程验收记录进行验证。 

7.3 一般项目 

7.3.1 保温层的铺设应按本条文规定检查保温层施工质量，应保证表面平整、坡向正确、铺设牢固、缝隙严密，对

现场配料的还要检查配料记录。 

7.3.2 本条要求金属保温夹芯屋面板的安装应牢固，接口应严密，坡向应正确。检查方法是观察与尺量，应重点检

查其接口的气密性和穿钉处的密封性，不得渗水。 

7.3.3 当屋面的保温层敷设于屋面内侧时，如果保温层未进行密闭防潮处理，室内空气中湿气将渗入保温层，并在

保温层与屋面基层之间结露，这不仅增大了保温材料导热系数，降低节能效果，而且由于受潮之后还容易产生细菌，最严

重的可能会有水溢出，因此必须对保温材料采取有效防潮措施，使之与室内的空气隔绝。 

8 地面节能工程 

8.1 一般规定 

8.1.1 本条明确了本章的适用范围，本条所讲的建筑地面节能工程是指包括采暖空调房间接触土壤的地面、毗邻不

采暖空调房间的楼地面、采暖地下室与土壤接触的外墙、不采暖地下室上面的楼板、不采暖车库上面的楼板、接触室外空

气或外挑楼板的地面。 

8.1.2 本条对地面保温工程施工条件提出了明确的要求，要求敷设保温层的基层质量必须达到合格，基层的质量不

仅影响地面工程质量，而且对保温的质量也有直接的影响，基层质量不合格，必然影响保温的质量。 

8.1.3 本条对影响地面保温效果的隐蔽部位提出隐蔽验收要求。主要包括：①基层；②保温层厚度；③保温材料与

基层的粘结强度；④地面热桥部位。因为这些部位被后道工序隐蔽覆盖后无法检查和处理，因此在被隐蔽覆盖前必须进行

验收，只有合格后才能进行后序施工。 

8.1.4 本条参照《建筑地面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09 的有关规定，给出了地面节能工程检验批划分的原则

和方法，并对检验批抽查数量作出基本规定。 

8.2 主控项目 

8.2.1 本条规定地面节能工程所用保温材料的品种、规格应按设计要求和相关标准规定选择，不得随意改变其品种

和规格。材料进场时通过目视、尺量、称重和核对其使用说明书、出厂合格证以及型式检验报告等方法进行检查，确保其

品种、规格符合设计要求。 

8.2.2 强制性条文。在地面保温工程中，保温材料的导热系数、密度或干密度指标直接影响到地面保温效果，抗压

强度或压缩强度影响到保温层的施工质量，燃烧性能是防止火灾隐患的重要条件，因此应对保温材料的导热系数、密度或

干密度、抗压强度或压缩强度及燃烧性能进行严格的控制，必须符合节能设计要求、产品标准要求以及相关施工技术标准



 

 

要求。应检查材料的合格证、有效期内的产品性能检测报告及进场验收记录所代表的规格、型号和性能参数是否与设计要

求和有关标准相符，并重点检查进场复验报告，复验报告必须是第三方见证取样，检验样品必须是按批量随机抽取。 

8.2.3 在地面保温工程中，保温材料的性能对于地面保温的效果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为了保证用于地面保温材料

的质量，避免不合格材料用于地面保温工程，参照常规建筑工程材料进场验收办法，对进场的地面保温材料也由监理人员

现场见证随机抽样送有资质的试验室对有关性能参数进行复验，复验结果作为地面保温工程质量验收的一个依据。复验报

告必须是第三方见证取样，检验样品必须是按批量随机抽取。 

8.2.4 为了保证施工质量，在进行地面保温施工前，应将基层处理好，基层应平整、清洁，接触土壤地面应将垫层

处理好。 

8.2.5 影响地面保温效果的主要因素除了保温材料的性能和厚度以外，另一重要因素是保温层、保护层等的设置和

构造做法以及热桥部位的处理等。在一般情况下，只要保温材料的热工性能（导热系数、密度或干密度）和厚度、敷设方

式均达到设计标准要求，其保温效果也基本上能达到设计要求。因此，在本规范第 8.2.2 条按主控项目对保温材料的热工

性能进行控制外，本条要求对保温层、保护层等的设置和构造做法以及热桥部位也按主控项目进行验收。 

对于保温层的敷设方式、缝隙填充质量和热桥部位采取观察检查，检查敷设的方式、位置、缝隙填充的方式是否正

确，是否符合设计要求和国家有关标准要求。保温层厚度可采用钢针插入后用尺测量，也可采用将保温层切开用尺直接测

量。 

8.2.6 地面节能工程的施工质量应符合本条的规定。在施工过程中保温层与基层之间粘结牢固、缝隙严密是非常必

要的。特别是地下室（或车库）的顶板粘贴ＸＰＳ板、ＥＰＳ板或粉刷胶粉聚苯颗粒时，虽然这些部位不同于建筑外墙那

样有风荷载的作用，但由于顶板上部有活动荷载，会使其产生振动，从而引发脱落。在楼板下面粉刷浆料保温层时分层施

工也是非常重要的，每层的厚度不应超过 20ｍｍ，如果过厚，由于自重力的作用在粉刷过程中容易产生空鼓和脱落。对

于严寒、寒冷地区，穿越接触室外空气地面的各种金属类管道都是传热量很大的热桥，这些热桥部位除了对节能效果有一

定的影响外，其热桥部位的周围还可能结露，影响使用功能，因此必须对其采取有效的措施进行处理。 

8.2.7 本条对有防水要求地面的构造做法和验收方法提出了明确要求。对于厨卫等有防水要求的地面进行保温时，

应尽可能将保温层设置在防水层下，可避免保温层浸水吸潮影响保温效果。当确实需要将保温层设置在防水层上面时，则

必须对保温层进行防水处理，不得使保温层吸水受潮。另外在铺设保温层时，要确保地面排水坡度不受影响，保证地面排

水畅通。 

8.2.8 在严寒、寒冷地区，冬季室外最低气温在一 15℃以下，冻土层厚度在 400ｍｍ以上，建筑首层直接与土壤接

触的周边地面是热桥部位，如不采取有效措施进行处理，会在建筑室内地面产生结露，影响节能效果，因此必须对这些部

位采取保温隔热措施。 

8.2.9 对保温层表面必须采取有效措施进行保护，其目的之一是防止保温层材料吸潮，保温层吸潮含水率增大后，

将显著影响保温效果，其二是提高保温层表面的抗冲击能力，防止保温层受到外力的破坏。 

8.3 一般项目 

8.3.1 本条规定地面辐射供暖工程应按《地面辐射供暖技术规程》ＪGＪ142规定执行。 

9 采暖节能工程 

9.1 一般规定 

9.1.1 根据目前国内室内采暖系统的热水温度现状，对本章的适用范围 

做出了规定。室内集中热水采暖系统包括散热设备、管道、保温、阀门及仪表等。 

9.1.2 本条给出了采暖系统节能工程验收的划分原则和方法。 

采暖系统节能工程的验收，应根据工程的实际情况、结合本专业特点，分别按系统、楼层等进行。 

采暖系统可以按每个热力人口作为一个检验批进行验收；对于垂直方向分 



 

 

区供暖的高层建筑采暖系统，可按照采暖系统不同的设计分区分别进行验收；对于系统大且层数多的工程，可以按几

个楼层作为一个检验批进行验收。 

9.2 主控项目 

9.2.1 采暖系统中散热设备的散热量、金属热强度和阀门、仪表、管材、保 

温材料等产品的规格、热工技术性能是采暖系统节能工程中的主要技术参数。为了保证采暖系统节能工程施工全过程

的质量控制，对采暖系统节能工程采用的散热设备、阀门、仪表、管材、保温材料等产品的进场，要按照设计要求对其类

别、规格及外观等进行逐一核对验收，验收一般应由供货商、监理、施工单位的代表共同参加，并应经监理工程师（建设

单位代表）检查认可，形成相应的验收记录。各种产品和设备的质量证明文件和相关技术资料应齐全，并应符合国家现行

有关标准和规定。 

9.2.2 采暖系统中散热器的单位散热量、金属热强度和保温材料的导热系数、密度、吸水率等技术参数，是采暖系

统节能工程中的重要性能参数，它是否符合设计要求，将直接影响采暖系统的运行及节能效果。因此，本条文规定在散热

器和保温材料进场时，应对其热工等技术性能参数进行复验。复验应采取见证取样送检的方式，即在监理工程师或建设单

位代表见证下，按照有关规定从施工现场随机抽取试样，送至有见证检测资质的检测机构进行检测，并应形成相应的复验

报告。 

9.2.3 强制性条文。在采暖系统中系统制式也就是管道的系统形式，是经过设计人员周密考虑而设计的，要求施工

单位必须按照设计图纸进行施工。 

设备、阀门以及仪表能否安装到位，直接影响采暖系统的节能效果，任何单位不得擅自增减和更换。 

在实际工程中，温控装置经常被遮挡，水力平衡装置因安装空间狭小无法调节，有很多采暖系统的热力人口只有总开

关阀门和旁通阀门，没有按照设计要求安装热计量装置、过滤器、压力表、温度计等入口装置；有的工程虽然安装了人口

装置，但空间狭窄，过滤器和阀门无法操作、热计量装置、压力表、温度计等仪表很难观察读取。常常是采暖系统热力入

口装置起不到过滤、热能计量及调节水力平衡等功能，从而达不到节能的目的。 

同时，本条还强制性规定设有温度调控装置和热计量装置的采暖系统安装完毕后，应能实现设计要求的分室（区）温

度调控和分栋热计量及分户或分室（区）热量（费）分摊，这也是国家有关节能标准所要求的。 

9.2.4 目前对散热器的安装存在不少误区，常常会出现散热器的规格、数量及安装方式与设计不符等情况。如把散

热器全包起来，仅留很少一点点通道，或随意减少散热器的数量，以致每组散热器的散热量不能达到设计要求，而影响采

暖系统的运行效果。散热器暗装在罩内时，不但散热器的散热量会大幅度减少，而且由于罩内空气温度远远高于室内空气

温度，从而使罩内墙体的温差传热损失大大增加。散热器暗装时，还会影响恒温阀的正常工作。另外，实验证明：散热器

外表面涂刷非金属性涂料时，其散热量比涂刷金属性涂料时能增加 10％左右。故本条文对此进行了强调和规定。 

9.2.5 散热器恒温阀（又称温控阀、恒温器）安装在每组散热器的进水管上，它是一种自力式调节控制阀，用户可

根据对室温高低的要求，调节并设定室温。散热器恒温阀阀头如果垂直安装或被散热器、窗帘或其他障碍物遮挡，恒温阀

将不能真实反映出室内温度，也就不能及时调节进入散热器的水流量。从而达不到节能的目的。恒温阀应具有人工调节和

设定室内温度的功能，并通过感应室温自动调节流经散热器的热水流量，实现室温自动恒定。对于安装在装饰罩内的恒温

阀，则必须采用外置式传感器，传感器应设在能正确反映房间温度的位置。 

9.2.6 在低温热水地面辐射供暖系统的施工安装时，对无地下室的一层地面应分别设置防潮层和绝热层，绝热层采

用聚苯乙烯泡沫塑料板［导热系数为≤0.041Ｗ／（ｍ·Ｋ），密度≥20.0ｋG／ｍ3］时，其厚度不应小于 30ｍｍ；直接

与室外空气相邻的楼板应设绝热层，绝热层采用聚苯乙烯泡沫塑料板［导热系数为≤0.041Ｗ／（ｍ·Ｋ），密度≥20.0ｋ

G／ｍ3］时，其厚度不应小于 40ｍｍ。当采用其他绝热材料时，可根据热阻相当的原则确定厚度。室内温控装置的传感

器应安装在距地面 1.4ｍ的内墙面上（或与室内照明开关并排设置），并应避开阳光直射和发热设备。 

9.2.7 在实际工程中有很多采暖系统的热力入口只有系统阀门和旁通阀门，没有安装热计量装置、过滤器、压力

表、温度计等入口装置；有的工程虽然安装了入口装置，但空间狭窄，过滤器和阀门无法操作，热计量装置、压力表、温

度计等仪表很难观察读取。常常是采暖系统热力入口装置起不到过滤、热能计量及调节水力平衡等功能，从而达不到节能

的目的。故本条文对此进行了强调，并作出规定。 



 

 

9.2.8 采暖管道保温厚度是由设计人员依据保温材料的导热系数、密度和采暖管道允许的温降等条件计算得出的。

如果管道保温的厚度等技术性能达不到设计要求，或者保温层与管道粘贴不紧密牢固，以及设在地沟及潮湿环境内的保温

管道不做防潮层或防潮层做得不完整或有缝隙，都将会严重影响采暖管道的保温效果。因此，本条文对采暖管道保温层和

防潮层的施工作出了规定。 

9.2.9 采暖保温管道及附件。被安装于封闭的部位或直接埋地时，均属于隐蔽工程。在封闭前，必须对该部分将被

隐蔽的管道工程施工质量进行验收，且必须得到现场监理人员认可的合格签证，否则不得进行封闭作业。必要时，应对隐

蔽部位进行录像或照相以便追溯。 

9.2.10 强制性条文。采暖系统工程安装完工后，为了使采暖系统达到正常运行和节能的预期目标，规定应在采暖期

与热源连接进行系统联合试运转和调试。联合试运转及调试结果应符合设计要求，室内温度不得低于设计计算温度 2℃，

且不应高于ｌ℃。采暖系统工程竣工如果是在非采暖期或虽然在采暖期却还不具备热源条件时，应对采暖系统进行水压试

验，试验压力应符合设计要求。但是，这种水压试验，并不代表系统已进行调试和达到平衡，不能保证采暖房间的室内温

度能达到设计要求。因此，施工单位和建设单位应在工程（保修）合同中进行约定，在具备热源条件后的第一个采暖期期

间再进行联合试运转及调试，并补做本规范表 14.2.2 中序号为ｌ的“室内温度”项的调试。补做的联合试运转及调试报

告应经监理工程师（建设单位代表）签字确认，以补充完善验收资料。 

9.3 一般项目 

9.3.1 采暖系统的过滤器等配件应做好保温，保温层应密实、无空隙，且不得影响其操作功能。 

10 通风与空调节能工程 

10.1 一般规定 

10.1.1 本条明确了本章适用的范围。本条文所讲的通风系统是指包括风机、消声器、风口、风管、风阀等部件在内

的整个送、排风系统。空调系统包括空调风系统和空调水系统，前者是指包括空调末端设备、消声器、风管、风阀、风口

等部件在内的整个空调送、回风系统；后者是指除了空调冷热源和其辅助设备与管道及室外管网以外的空调水系统。 

10.1.2 本条给出了通风与空调系统节能工程验收的划分原则和方法。 

系统节能工程的验收，应根据工程的实际情况、结合本专业特点，分别按系统、楼层等进行。 

空调冷（热）水系统的验收，一般应按系统分区进行；通风与空调的风系统可按风机或空调机组等所各自负担的风系

统，分别进行验收。 

对于系统大且层数多的空调冷（热）水系统及通风与空调的风系统工程，可分别按几个楼层作为一个检验批进行验

收。 

10.2 主控项目 

10.2.1 通风与空调系统所使用的设备、管道、阀门、仪表、绝热材料等产品是否相互匹配、完好，是决定其节能效

果好坏的重要因素。本条是对其进场验收的规定，这种进场验收主要是根据设计要求对有关材料和设备的类型、材质、规

格及外观等“可视质量”和技术资料进行检查验收，并应经监理工程师（建设单位代表）核准。进场验收应形成相应的验

收记录。事实表明，许多通风与空调工程，由于在产品的采购过程中擅自改变有关设备、绝热材料等的设计类型、材质或

规格等，结果造成了设备的外形尺寸偏大、设备重量超重、设备耗电功率大、绝热材料绝热效果差等不良后果，从而给设

备的安装和维修带来了不便，给建筑物带来了安全隐患，并且降低了通风与空调系统的节能效果。 

由于进场验收只能核查材料和设备的外观质量，其内在质量则需由各种质量证明文件和技术资料加以证明。故进场验

收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对材料和设备附带的质量证明文件和技术资料进行检查。这些文件和资料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

和规定并应齐全，主要包括质量合格证明文件、中文说明书及相关性能检测报告。进口材料和设备还应按规定进行出入境

商品检验合格证明。 

为保证通风与空调节能工程的质量，本条文作出了在有关设备、自控阀门与仪表进场时，应对其热工等技术性能参数

进行核查，并应形成相应的核查记录。对有关设备等的核查，应根据设计要求对其技术资料和相关性能检测报告等所表示



 

 

的热工等技术性能参数进行一一核对。事实表明，许多空调工程，由于所选用空调末端设备的冷量、热量、风量、风压及

功率高于或低于设计要求，而造成了空调系统能耗高或空调效果差等不良后果。 

风机是空调与通风系统运行的动力，如果选择不当，就有可能加大其动力和单位风量的耗功率，造成能源浪费。为了

降低空调与通风系统的能耗，设计人员在进行风机选型时，都要根据具体工程进行详细的计算，以控制风机的单位风量耗

功率不大于《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GB50189－2005 第 5.3.26 所规定的限值（见表 2）。所以，风机在采购过程中，未

经设计人员同意，都不应擅自改变风机的技术性能参数，并应保证其单位风量耗功率满足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表 2 风机的单位风量耗功率限值［Ｗ／（ｍ3／ｈ）］ 

系统型式 
办公建筑 商业、旅馆建筑 

粗效过滤 粗、中效过滤 粗效过滤 粗、中效过滤 

两管制定风量系统 0.42 0.48 0.46 0.52 

四管制定风量系统 0.47 0.53 0.51 0.58 

两管制变风量系统 0.58 0.64 0.62 0.68 

四管制变风量系统 0.63 0.69 0.67 0.74 

普通机械通风系统 0.32 

  注：1 Ｗ＝Ｐ／（3600η），式中Ｗ为单位风量耗功率，Ｗ／（ｍ3／ｈ）；Ｐ为风机全压值，Ｐａ；ηｔ为包含

风机、电机及传动效率在内的总效率（％）。 

2 普通机械通风系统中不包括厨房等需要特定过滤装置的房间的通风系统。 

3 严寒地区增设预热盘管时，单位风量耗功率可增加 0.035［Ｗ／（ｍ3／ｈ）］。 

4 当空调机组内采用湿膜加湿方法时，单位风量耗功率可增加 0.053［Ｗ／（ｍ3／ｈ）］。 

10.2.2 通风与空调节能工程中风机盘管机组和绝热材料的用量较多，且其供冷量、供热量、风量、出口静压、噪

声、功率及绝热材料的导热系数、材料密度、吸水率等技术性能参数是否符合设计要求，会直接影响通风与空调节能工程

的节能效果和运行的可靠性。因此，本条文规定在风机盘管机组和绝热材料进场时，应对其热工等技术性能参数进行复

验。复验应采取见证取样送检的方式，即在监理工程师或建设单位代表见证下，按照有关规定从施工现场随机抽取试样，

送至有见证检测资质的检测机构进行检测，并应形成相应的复验报告。 

10.2.3 为保证通风与空调节能工程中送、排风系统及空调风系统、空调水系统具有节能效果，首先要求工程设计人

员将其设计成具有节能功能的系统；其次要求在各系统中要选用节能设备和设置一些必要的自控阀门与仪表，并安装齐全

到位。这些要求，必然会增加工程的初投资。因此，有的工程为了降低工程造价，根本不考虑日后的节能运行和减少运行

费用等问题，在产品采购或施工过程中擅自改变了系统的制式并去掉一些节能设备和自控阀门与仪表，或将节能设备及自

控阀门更换为不节能的设备及手动阀门，导致了系统无法实现节能运行，能耗及运行费用大大增加。为避免上述现象的发

生，保证以上各系统的节能效果，本条做出了通风与空调节能工程中送、排风系统及空调风系统、空调水系统的安装制式

应符合设计要求的强制性规定，且各种节能设备、自控阀门与仪表应全部安装到位，不得随意增加、减少和更换。 

水力平衡装置，其作用是可以通过对系统水力分布的调整与设定，保持系统的水力平衡，保证获得预期的空调效果。

为使其发挥正常的功能，本条文要求其安装位置、方向应正确，并便于调试操作。 

空调系统安装完毕后应能实现分室（区）进行温度调控，一方面是为了通过对各空凋场所室温的调节达到舒适度要

求；另一方面是为了通过调节室温而达到节能的目的。对有分栋、分室（区）冷、热计量要求的建筑物，要求其空调系统

安装完毕后，能够通过冷（热）量计量装置实现冷、热计量，是节约能源的重要手段，按照用冷、热量的多少来计收空调

费用，既公平合理，更有利于提高用户的节能意识。 

10.2.4 制定本条的目的是为了保证通风与空调系统所用风管的质量以及风管系统安装的严密，减少因漏风和热桥作

用等带来的能量损失，保证系统安全可靠地运行。 

工程实践表明，许多通风与空调工程中的风管并没有严格按照设计和有关国家现行标准的要求去制作和安装，造成了



 

 

风管品质差、断面积小、厚度薄等不良现象，且安装不严密、缺少防热桥措施，对系统安全可靠地运行和节能产生了不利

的影响。 

防热桥措施一般是在需要绝热的风管与金属支、吊架之间设置绝热衬垫（承压强度能满足管道重量的不燃、难燃硬质

绝热材料或经防腐处理的木衬垫），其厚度不应小于绝热层厚度，宽度应大于支、吊架支承面的宽度。衬垫的表面应平

整，衬垫与绝热材料间应填实无空隙；复合风管及需要绝热的非金属风管的连接和内部支撑加固处的热桥，通过外部敷设

的符合设计要求的绝热层就可防止产生。 

10.2.5 本条文对组合式空调机组、柜式空调机组、新风机组、单元式空调机组安装的验收质量作出了规定。 

1 组合式空调机组、柜式空调机组、单元式空调机组是空调系统中的重要末端设备，其规格、台数是否符合设计要

求，将直接影响其能耗大小和空调场所的空调效果。事实表明.，许多工程在安装过程中擅自更改了空调末端设备的台

数，其后果是或因设备台数增多造成设备超重而给建筑物安全带来了隐患及能耗增大，或因设备台数减少及规格与设计不

符等而造成了空调效果不佳。因此，本条文对此进行了强调。 

2 本条文对各种空调机组的安装位置和方向的正确性提出了要求，并要求机组与风管、送风静压箱、回风箱的连接

应严密可靠，其目的是为了减少管道交叉、方便施工、减少漏风量，进而保证工程质量、满足使用要求、降低能耗。 

3 一般大型空调机组由于体积大，不便于整体运输，常采用散装或组装功能段运至现场进行整体拼装的施工方法。

由于加工质量和组装水平的不同，组装后机组的密封性能存在较大的差异，严重的漏风量不仅影响系统的使用功能，而且

会增加能耗；同时，空调机组的漏风量测试也是工程设备验收的必要步骤之一。因此，现场组装的机组在安装完毕后，应

进行漏风量的测试。 

4 空气热交换器翅片在运输与安装过程中被损坏和沾染污物，会增加空气阻力，影响热交换效率，增加系统的能

耗。本条文还对粗、中效空气过滤器的阻力参数做出要求，主要目的是对空气过滤器的初阻力有所控制，以保证节能要

求。 

10.2.6 风机盘管机组是建筑物中最常用的空调末端设备之一，其规格、台数及安装位置和高度是否符合设计要求，

将直接影响其能耗和空调场所的空调效果。事实表明，许多工程在安装过程中擅自改变风机盘管的设计台数和安装位置、

高度及方向，其后果是所采用的风机盘管机组的耗电功率、风量、风压、冷量、热量等技术性能参数与设计不匹配，能耗

增大，房间气流组织不合理，空调效果差，且安装维修不方便。因此，本条文对此进行了强调。 

风机盘管机组与风管、回风箱或风口的连接，在工程施工中常存在不到位、空缝或通过吊顶间接连接风口等不良现

象，使直接送人房间的风量减少、风压降低、能耗增大、空气品质下降，最终影响了空调效果，故本条文对此进行了强

调。 

10.2.7 工程实践表明，空调机组或风机出风口与风管系统不合理的连接，可能会造成风系统阻力的增大，进而引起

风机性能急剧地变坏；风机与风管连接时使空气在进出风机时尽可能均匀一致，且不要有方向或速度的突然变 

化，则可大大减小风系统的阻力，进而减小风机的全压和耗电功率。因此，本条文作出了风机的安装位置及出口方向

应正确的规定。 

10.2.8 本条文强调双向换气装置和排风热回收装置的规格、数量应符合设计要求，是为了保证对系统排风的热回收

效率（全热和显热）不低于 60％。条文要求其安装和进、排风口位置及接管等应正确，是为了防止功能失效和污浊的排

风对系统的新风引起污染。 

10.2.9 在空调系统中设置自控阀门和仪表，是实现系统节能运行的必要条件。当空调场所的空调负荷发生变化时，

电动两通调节阀和电动两通阀，可以根据已设定的温度通过调节流经空调机组的水流量，使空调冷热水系统实现变流量的

节能运行；水力平衡装置，可以通过对系统水力分布的调整与设定，保持系统的水力平衡，保证获得预期的空调效果；冷

（热）量计量装置，是实现量化管理、节约能源的重要手段，按照用冷、热量的多少来计收空调费用，既公平合理，更有

利于提高用户的节能意识。 

工程实践表明，许多工程为了降低造价，不考虑日后的节能运行和减少运行费用等问题，未经设计人员同意，就擅自

去掉一些自控阀门与仪表，或将自控阀门更换为不具备主动节能功能的手动阀门，或将平衡阀、热计量装置去掉；有的工



 

 

程虽然安装了自控阀门与仪表，但是其进、出口方向和安装位置却不符合产品及设计要求。这些不良做法，导致了空调系

统无法进行节能运行和水力平衡及冷（热）量计量，能耗及运行费用大大增加。为避免上述现象的发生，本条文对此进行

了强调。 

10.2.10、10.2.11 本条文对空调风、水系统管道及其部、配件绝热层和防潮层施工的基本质量要求作出了规定。绝

热节能效果的好坏除了与绝热材料的材质、密度、导热系数、热阻等有着密切的关系外，还与绝热层的厚度有直接的关

系。绝热层的厚度越大，热阻就越大，管道的冷（热）损失也就越小，绝热节能效果就好。工程实践表明，许多空调工程

因绝热层的厚度等不符合设计要求，而降低了绝热材料的热阻，导致绝热失败，浪费了大量的能源；另外，从防火的角度

出发，绝热材料应尽量采用不燃的材料。但是，从我国目前生产绝热材料品种的构成，以及绝热材料的使用效果、性能等

诸多条件来对比，难燃材料还有其相对的长处，在工程中还占有一定的比例。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都发生过空调工程中

的绝热材料，因防火性能不符合设计要求被引燃后而造成恶果的案例。因此，本条文明确规定，风管和空调水系统管道的

绝热应采用不燃或难燃材料，其材质、密度、导热系数、规格与厚度等应符合设计要求。 

空调风管和冷热水管穿楼板和穿墙处的绝热层应连续不间断，均是为了保证绝热效果，以防止产生凝结水并导致能量

损失；绝热层与穿楼板和穿墙处的套管之间应用不燃材料填实不得有空隙，套管两端应进行密封封堵，是出于防火和防水

的考虑；空调风管系统部件的绝热不得影响其操作功能，以及空调水管道的阀门、过滤器及法兰部位的绝热结构应能单独

拆卸且不得影响其操作功能，均是为了方便维修保养和运行管理。 

10.2.12 在空调水系统冷热水管道与支、吊架之间应设置绝热衬垫（承压强度能满足管道重量的不燃、难燃硬质绝

热材料或经防腐处理的木衬垫），是防止产生冷桥作用而造成能量损失的重要措施。工程实践表明，许多空调工程的冷热

水管道与支、吊架之间由于没有设置绝热衬垫，管道与支、吊架直接接触而形成了冷桥，导致了能量损失并且产生了凝结

水。因此，本条对空调水系统的冷热水管道与支、吊架之间应设置绝热衬垫进行了强调，并对其设置要求和检查方法也作

了说明。 

10.2.13 通风与空调系统中与节能有关的隐蔽部位位置特殊，一旦出现质量问题后不易发现和修复。因此，本条文

规定应随施工进度对其及时进行验收。通常主要隐蔽部位检查内容有：地沟和吊顶内部的管道、配件安装及绝热、绝热层

附着的基层及其表面处理、绝热材料粘结或固定、绝热板材的板缝及构造节点、热桥部位处理等。 

10.2.14 强制性条文。通风与空调节能工程安装完工后，为了达到系统正常运行和节能的预期目标，规定必须进行

通风机和空调机组等设备的单机试运转和调试及系统的风量平衡调试。试运转和调试结果应符合设计要求；通风与空调系

统的总风量与设计风量的允许偏差不应大于 10％，各风口的风量与设计风量的允许偏差不应大于 15％。 

10.3 一般项目 

10.3.1 本条文对空气风幕机的安装验收作出了规定。 

空气风幕机的作用是通过其出风口送出具有一定风速的气流并形成一道风幕屏障，来阻挡由于室内外温差而引起的室

内外冷（热）量交换，以此达到节能的目的。带有电热装置或能通过热媒加热送出热风的空气风幕机，被称作热空气幕。

公共建筑中的空气风幕机，一般应安装在经常开启且不设门斗及前室外门的上方，并且宜采用由上向下的送风方式，出口

风速应通过计算确定，一般不宜大于 6ｍ／ｓ。空气风幕机的台数，应保证其总长度略大于或等于外门的宽度。 

实际工程中，经常发现安装的空气风幕机其规格和数量不符合设计要求，安装位置和方向也不正确。如：有的设计选

型是热空气幕，但安装的却是一般的自然风空气风幕机；有的安装在内门的上方，起不到应有的作用；有的采用暗装，但

却未设置回风口，无法保证出口风速；有的总长度小于外门的宽度，难以阻挡屏障全部的室内外冷（热）量交换，节能效

果不明显。为避免上述等不良现象的发生，本条文对此进行了强调。 

10.3.2 本条文对变风量末端装置的安装验收作出了规定。 

变风量末端装置是变风量空调系统的重要部件，其规格和技术性能参数是否符合设计要求、动作是否可靠，将直接关

系到变风量空调系统能否正常运行和节能效果的好坏，最终影响空调效果，故条文对此进行了强调。 

11 空调与采暖系统冷热源及管网节能工程 

11.1 一般规定 



 

 

11.11 本条文规定了本章适用的范围。 

11.1.2 本条给出了采暖与空调系统冷热源、辅助设备及其管道和管网系统节能工程验收的划分原则和方法。 

空调的冷源系统，包括冷源设备及其辅助设备（含冷却塔、水泵等）和管道；空调与采暖的热源系统，包括热源设备

及其辅助设备和管道。 

不同的冷源或热源系统，应分别进行验收；室外管网应单独验收，不同的系统应分别进行。 

11.2 主控项目 

11.2.1 本条是对空调与采暖系统冷热源设备及其辅助设备、阀门、仪表、绝热材料等产品进场验收与核查的规定；

其中，对进场验收的具体解析可参见 

本规范第 10.2.1条的有关条文说明。 

空调与采暖系统在建筑物中是能耗大户，而其冷热源和辅助设备又是空调与采暖系统中的主要设备，其能耗量占整个

空调与采暖系统总能耗量的大部分，其选型是否合理，热工等技术性能参数是否符合设计要求，将直接影响空调与采暖系

统的总能耗及使用效果。事实表明，许多工程基于降低空调与采暖系统冷热源及其辅助设备的初投资，在采购过程中，擅

自改变了有关设备的类型和规格，使其制冷量、制热量、额定热效率、流量、扬程、输入功率等性能系数不符合设计要

求，结果造成空调与采暖系统能耗过大、安全可靠性差、不能满足使用要求等不良后果。因此，为保证空调与采暖系统冷

热源及管网节能工程的质量，本条文作出了在空调与采暖系统的冷热源及其辅助设备进场时，应对其热工等技术性能进行

核查，并应形成相应的核查记录的规定。对有关设备等的核查，应根据设计要求对其技术资料和相关性能检测报告等所表

示的热工等技术性能参数进行一一核对。 

锅炉的额定热效率、电机驱动压缩机的蒸气压缩循环冷水（热泵）机组的性能系数和综合部分负荷性能系数、单元式

空气调节机及风管送风式和屋顶式空气调节机组的能效比、蒸汽和热水型溴化锂吸收式机组及直燃型溴化锂吸收式冷

（温）水机组的性能参数，是反映上述设备节能效果的一个重要参数，其数值越大，节能效果就越好；反之亦然。因此，

在上述设备进场时，应核查它们的有关性能参数是否符合设计要求并满足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进而促进高效、节能

产品的市场，淘汰低效、落后产品的使用。表 3～7 摘录了国家现行有关标准对空调与采暖系统冷热源设备有关性能参数

的规定值，供采购和验收设备时参考。 

表 3 锅炉的最低设计效率（％） 

 

 
 



 

 

 

 

表 7 澳化锂吸收式机组性能参数 



 

 

 

循环水泵是集中热水采暖系统和空调冷（热）水系统循环的动力，其耗电输热比（删Ｒ）和输送能效比（ＥＲ），分

别反映了集中热水采暖系统和空调冷（热）水系统的输送效率，其数值越小，输送效率越高，系统的能耗就越低；反之亦

然。在实际工程中，往往把循环水泵的扬程选得过高，导致其耗电输热比和输送能效比过高，使系统因输送效率低下而不

节能。因此，在循环水泵进场时，应核查其耗电输热比和输送能效.比，是否符合设计要求并满足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

定值，以便把这部分经静ｆ生的能耗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进而达到节能的目的。表 8、表 9 摘录了国家现行有关节

能标准中对集中采暖系统热水循环水泵的耗电输热比（ＥＨＲ）和空调冷热水系统的输送能效比（ＥＲ）的计算公式与限

值，供采购和验收水泵时参考。 

11.2.2 绝热材料的导热系数、材料密度、吸水率等技术性能参数，是空调与采暖系统冷热源及管网节能工程的主要

参数，它是否符合设计要求，将直接影响到空调与采暖系统冷热源及管网的绝热节能效果。因此，本条文规定在绝热管道

和绝热材料进场时，应对绝热材料的上述技术性能参数进行复验。复验应采取见证取样检测的方式，即在监理工程师或建

设单位代表见证下，按照有关规定从施工现场随机抽取试样，送至有见证检测资质的检测机构进行检测，并应形成相应的

复验报告。 

表 8 ＥＨＲ计算公式和计算系统主电机传动效率 

 

 

表 9 空调冷热水系统的最大输送能效比（ＥＲ） 



 

 

 

11.2.3 强制性条文。为保证空调与采暖系统具有良好的节能效果，首先要求将冷热源机房、换热站内的管道系统设

计成具有节能功能的系统制式；其次要求所选用的省电节能型冷、热源设备及其辅助设备，均要安装齐全、到位；另外在

各系统中要设置一些必要的自控阀门和仪表，是系统实现自动化、节能运行的必要条件。上述要求增加工程的初投资是必

然的，但是，有的工程为了降低工程造价，却忽略了日后的节能运行和减少运行费用等重要问题，未经设计单位同意，就

擅自改变系统的制式并去掉一些节能设备和自控阀门与仪表，或将节能设备及自控阀门更换为不节能的设备及手动阀门，

导致了系统无法实现节能运行，能耗及运行费用大大增加。’为避免上述现象的发生，保证以上各系统的节能效果，本条

作出了空调与采暖管道系统的制式及其安装应符合设计要求、各种设备和自控阀门与仪表应安装齐全且不得随意增减和更

换的强制性规定。 

本条文规定的空调冷（热）水系统应能实现设计要求的变流量或定流量运行，以及热水采暖系统应能实现根据热负荷

及室外温度的变化实现设计要求的集中质调节、量调节或质一量调节相结合的运行，是空调与采暖系统最终达到节能目的

有效运行方式。为此，本条文作出了强制性的规定，要求安装完毕的空调与供热工程，应能实现工程设计的节能运行方

式。 

11.2.4 空调与采暖系统冷热源、辅助设备及其管道和管网系统中与节能有关的隐蔽部位位置特殊，一旦出现质量问

题后不易发现和修复。因此，本条文规定应随施工进度对其及时进行验收。通常主要的隐蔽部位检查内容有：地沟和吊顶

内部的管道安装及绝热、绝热层附着的基层及其表面处理、绝热材料粘结或固定、绝热板材的板缝及构造节点、热桥部位

处理等。 

11.2.5 强制性条文。在冷热源及空调系统中设置自控阀门和仪表，是实现系统节能运行等的必要条件。当空调场所

的空调负荷发生变化时，电动两通调节阀和电动两通阀，可以根据已设定的温度通过调节流经空调机组的水流量，使空调

冷热水系统实现变流量的节能运行；水力平衡装置，可以通过对系统水力分布的调整与设定，保持系统的水力平衡，保证

获得预期的空调和供热效果；冷（热）量计量装置，是实现量化管理、节约能源的重要手段，按照用冷、热量的多少来计

收空调和采暖费用，既公平合理，更有利于提高用户的节能意识。 

工程实践表明，许多工程为了降低造价，不考虑日后的节能运行和减少运行费用等问题，未经设计人员同意，就擅自

去掉一些自控阀门与仪表，或将自控阀门更换为不具备主动节能功能的手动阀门，或将平衡阀、热计量装置去掉；有的工

程虽然安装了自控阀门与仪表，但是其进、出口方向和安装位置却不符合产品及设计要求。这些不良做法，导致了空调与

采暖系统无法进行节能运行和水力平衡及冷（热）量计量，能耗及运行费用大大增加。为避免上述现象的发生，本条文对

此进行了强调。 

11.2.6、11.2.7 空调与采暖系统在建筑物中是能耗大，而锅炉、热交换器、电机驱动压缩机的蒸气压缩循环冷水

（热泵）机组、蒸汽或热水型溴化锂吸收式冷水机组及直燃型溴化锂吸收式冷（温）水机组、冷却塔、冷热水循环水泵等

设备又是空调与采暖系统中的主要设备，因其能耗量占整个空调与采暖系统总能耗量的大部分，其规格、数量是否符合设

计要求，安装位置及管道连接是否合理、正确，将直接影响空调与采暖系统的总能耗及空调场所的空调效果。工程实践表

明，许多工程在安装过程中，未经设计人员同意，擅自改变了有关设备的规格、台数及安装位置，有的甚至将管道接错。

其后果是或因设备台数增加而增大了设备的能耗，给设备的安装带来了不便，也给建筑物的安全带来了隐患；或因设备台

数减少而降低了系统运行的可靠性，满足不了工程使用要求；或因安装位置及管道连接不符合设计要求，加大了系统阻

力，影响了设备的运行效率，增大了系统的能耗。因此，本条文对此进行了强调。 



 

 

11.2.8 本条文的说明参见本规范第 10.2.11条的条文解释。 

11.2.9 保冷管道的绝热层外的隔汽层（防潮层）是防止结露、保证绝热效果的有效手段，保护层是用来保护隔汽层

的（具有隔汽性的闭孔绝热材料，可认为是隔汽层和保护层）。输送介质温度低于周围空气露点温度的管道，当采用非闭

孔绝热材料作绝热层而不设防潮层（隔汽层）和保护层或者虽然设了但不完整、有缝隙时，空气中的水蒸气就极易被暴露

的非闭孔性绝热材料吸收或从缝隙中流人绝热层而产生凝结水，使绝热材料的导热系数急剧增大，不但起不到绝热的作

用，反而使绝热性能降低、冷量损失加大。因此，本条文要求非闭孔性绝热材料的隔汽层（防潮层）和保护层必须完整，

且封闭良好。 

11.2.10 本条文的说明参见本规范第 10.2.12 条的条文解释。 

11.2.11 强制性条文。空调与采暖系统的冷、热源和辅助设备及其管道和室外管网系统安装完毕后，为了达到系统

正常运行和节能的预期目标，规定必须进行空调与采暖系统冷、热源和辅助设备的单机试运转及调试和各系统的联合试运

转及调试。单机试运转及调试，是进行系统联合试运转及调试的先决条件，是一个较容易执行的项目。系统的联合试运转

及调试，是指系统在有冷热负荷和冷热源的实际工况下的试运行和调试。联合试运转及调试结果应满足本规范表 11.2.11

中的相关要求。当建筑物室内空调与采暖系统工程竣工不在空调制冷期或采暖期时，联合试运转及调试只能进行表

11.2.11中序号为 

2、3、5、6的四项内容。因此，施工单位和建设单位应在工程（保修）合同中进行 

约定，在具备冷热源条件后的第一个空调期或采暖期期间再进行联合试运转及调试，并补做本规范表 11.2.11 中序号

为 1、4 的两项内容。补做的联合试运转及调试报告应经监理工程师（建设单位代表）签字确认后，以补充完善验收资

料。各系统的联合试运转受到工程竣工时间、冷热源条件、室内外环境、建筑结构特性、系统设置、设备质量、运行状

态、工程质量、调试人员技术水平和涮试仪器等诸多条件的影响和制约，是一项技术性较强、很难不折不扣地执行的工

作；但是，它又是非常重要、必须完成好的工程施工任务。因此，本条对此进行了强制性规定。对空调与采暖系统冷热源

和辅助设备的单机试运转及调试和系统的联合试运转及调试的具体要求，可详见《通风与空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50243的有关规定。 

11.3 一般项目 

11.3.1 本条文对空调与采暖系统的冷、热源设备及其辅助设备、配件绝热施工的基本质量要求作出了规定。 

12 配电与照明节能工程 

12.1 一般规定 

12.1.1 本条文规定了本章适用的范围。 

12.1.2 本条给出了配电与照明节能工程验收检验批的划分原则和方法。 

12.1.3 本条给出了配电与照明节能工程验收的依据。 

12.2 主控项目 

12.2.1 照明耗电在各个国家的总发电量中占有很大的比例。目前，我国照明耗电大体占全国总发电量的 10％～

12％，2001 年我国总发电量为 14332.5 亿度（ｋｗｈ），年照明耗电达 1433.25～1719.9 亿度。为此，照明节电，具有重

要意义。1998 年 1 月 1 日我国颁布了《节约能源法》，其中包括照明节电。选择高效的照明光源、灯具及其附属装置直接

关系到建筑照明系统的节能效果。如室内灯具效率的检测方法依据《室内灯具光度测试》GB／Ｔ9467 进行，道路灯具、

投光灯具的检测方法依据其各自标准 GB／Ｔ9468 和 GB／Ｔ7002 进行。各种镇流器的谐波含量检测依据《低压电气及电子

设备发出的谐波电流限值（设备每相输入电流≤16Ａ）》GBｌ7625.1 进行，各种镇流器的自身功耗检测依据各自的性能标

准进行，如管形荧光灯用交流电子镇流器应依据《管形荧光灯用交流电子镇流器性能要求》GB／Ｔ15144 进行，气体放电

灯的整体功率因数检测依据国家相关标准进行。生产厂家应提供以上数据的性能检测报告。 

12.2.2 工程中使用伪劣电线电缆会造成发热，造成极大的安全隐患，同时增加线路损耗。为加强对建筑电气中使用

的电线和电缆的质量控制，工程中使用的电线和电缆进场时均应进行抽样送检。相同材料、截面导体和相同芯数为同规



 

 

格，如Ｗ3  185与ＹＪＶ3 185为同规格，BＶ6.0与 BＶＶ6.0 为同规格。 

12.2.3 此项检测主要是对建筑的低压配电电源质量情况，当建筑内使用了变频器、计算机等用电设备时，可能会造

成电源质量下降，谐波含量增加，谐波电流危害较大，当其通过变压器时，会明显增加铁心损耗，使变压器过热；当其通

过电机，令电机铁心损耗增加，转子产生振动，影响工作质量；谐波电流还增加线路能耗与压损，尤其增加零线上电流，

并对电子设备的正常工作和安全产生危害。 

12.2.4 应重点对公共建筑和建筑的公共部分的照明进行检查。考虑到住宅项目（部分）中住户的个性使用情况偏差

较大，一般不建议对住宅内的测试结果作为判断的依据。 

12.3 一般项目 

12.3.1 加强对母线压接头的质量控制，避免由于压接头的加工质量问题而产生局部接触电阻增加，从而造成发热，

增加损耗。母线搭接螺栓的拧紧力矩如下： 

序号 螺栓规格 力矩值（Ｎ·ｍ） 

1 Ｍ8 8.8～10.8 

2 Ｍ10 17.7～22.6 

3 Ｍ12 31.4～39.2 

4 Ｍ14 51.0～60.8 

5 Ｍ16 78.5～98.1 

6 Ｍ18 98.0～127.4 

7 Ｍ20 156.9～196.2 

8 Ｍ24 274.6～343.2 

  12.3.2 交流单相或三相单芯电缆如果并排敷设或用铁制卡箍固定会形成铁磁回路，造成电缆发热，增加损耗并

形成安全隐患。 

12.3.3 电源各相负载不均衡会影响照明器具的发光效率和使用寿命，造成电能损耗和资源浪费。检查方法中的试运

行不是带载运行，应该是在所有照明灯具全部投入的情况下用功率表测量。 

13 监测与控制节能工程 

13.1 一般规定 

13.1.1 说明本章的适用范围。 

13.1.2 建筑节能工程监测与控制系统的施工验收应以智能建筑的建筑设备监控系统为基础进行施工验收。 

13.1.3 建筑节能工程涉及很多内容，因建筑类别、自然条件不同，节能重点也应有所差别。在各类建筑能耗中，采

暖、通风与空气调节，供配电及照明系统是主要的建筑耗能大户；建筑节能工程应按不同设备、不同耗能用户设置检测计

量系统，便于实施对建筑能耗的计量管理，故列为检测验收的重点内容。建筑能源管理系统（BＥＭＳ，BｕｉｌｄｉｎG

ｅｎｅｒGｙｍａｎａGｅｍｅｎｔｓｙｓｔｅｍ）是指用于建筑能源管理的管理策略和软件系统。建筑冷热电联供系统

（BＣＨＰ，BｕｉｌｄｉｎGｃｏｏｌｉｎGｈｅａｔｉｎG＆ｐｏｗｅｒ）是为建筑物提供电、冷、热的现场能源系统。 

13.1.4 监测与控制系统的施工图设计、控制流程和软件通常由施工单位完成，是保证施工质量的重要环节，本条规

定应对原设计单位的施工图进行复核，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深化设计和必要的设计变更。对建筑节能工程监测与控制系统设

计施工图进行复核时，具体项目及要求可参考表 10。 

建筑节能工程的设计是工程质量的关键，也是检测验收目标设定的依据，故作此说明。 

1 建筑节能工程设计审核要点： 



 

 

1）合理利用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 

2）根据总能量系统原理，按能源的品位合理利用能源。 

3）选用高效、节能、环保的先进技术和设备。 

4）合理配置建筑物的耗能设施。 

5）用智能化系统实现建筑节能工程的优化监控，保证建筑节能系统在优化运行中节省能源。 

6）建立完善的建筑能源（资源）计量系统，加强建筑物的能源管理和设备维 

护，在保证建筑物功能和性能的前提下，通过计量和管理节约能耗。 

7）综合考虑建筑节能工程的经济效益和环保效益，优化节能工程设计。 

2 审核内容包括： 

1）与建筑节能相关的设计文件、技术文件、设计图纸和变更文件。 

2）节能设计及施工所执行标准和规范要求。 

3）节能设计目标和节能方案。 

4）节能控制策略和节能工艺。 

5）节能工艺要求的系统技术参数指标及设计计算文件。 

6）节能控制流程设计和设备选型及配置。 

13.1.5 监测与控制系统的检测验收是按监测与控制回路进行的。本条要求施工单位按监测与控制回路制定控制流程

图和相应的节能工程施工验收大纲，提交监理工程师批准，在检测验收过程中按施工验收大纲实施。 

 

 

表 10 建筑节能工程监测与控制系统功能综合表 

 



 

 

 



 

 

 

13.1.6 根据 13.1.2条的规定，监测与控制系统的验收流程应与《智能建筑工程质量验收规范》Ｃ

B50339一致，以免造成重复和混乱。 

13.1.7 工程实施过程检查将直接采用智能建筑子分部工程中“建筑设备监控系统”的检测结果。 

13.1.8 本条列出了与建筑节能关系密切的系统检测项目。 

13.1.9 因为空调、采暖为季节性运行设备，有时在工程验收阶段无法进行不间断试运行，只能通过模拟检测对其功

能和性能进行测试。具体测试应按施工单位提交的施工验收大纲进行。 

13.2 主控项目 

13.2.1 设备材料的进场检查应执行《智能建筑工程质量验收规范》GB 

50339和本规范 3.2节的有关规定。 

13.2.2 监测与控制系统的现场仪表安装质量对监测与控制系统的功能发挥和系统节能运行影响较大，本条要求对现

场仪表的安装质量进行重点检查。 



 

 

13.2.3 在试运行中，对各监控回路分别进行自动控制投入、自动控制稳定性、监测控制各项功能、系统连锁和各种

故障报警试验，调出计算机内的全部试运行历史数据，通过查阅现场试运行记录和对试运行历史数据进行分析，确定监控

系统是否符合设计要求。 

13.2.4 验收时，冷热源、空调水系统因季节原因无法进行不间断试运行时，按此条规定执行。黑盒法是一种系统检

测方法，这种测试方法不涉及内部过程，只要求规定的输入得到预定的输出。 

13.2.5 验收时，通风与空调系统因季节原因无法进行不间断试运行时，按此条规定执行。 

13.2.6 本条主要适用于与监测与控制系统联网的监测与计量仪表的检测。 

13.2.7 当供配电的监测与控制系统联网时，应满足本条所提出的功能要求。 

13.2.8 照明控制是建筑节能的主要环节，照明控制应满足本条所规定的 

各项功能要求。 

13.2.9 综合控制系统的功能包括建筑能源系统的协调控制，及采暖、通风与空调系统的优化监控。 

1 建筑能源系统的协调控制是指将整个建筑物看成一个能源系统，综合考虑建筑物中的所有耗能设备和系统，包括

建筑物内的人员，以建筑物中的环境要求为目标，实现所有建筑设备的协调控制，使所有设备和系统在不同的运行工况下

尽可能高效运行，实现节能的目标。因涉及建筑物内的多种系统之间的协调动作，故称之为协调控制。 

2 采暖、通风与空调系统的优化监控是根据建筑环境的需求，合理控制系统中的各种设备，使其尽可能运行在设备

的高效翠区内，实现节能运行。如时间表控制、一次泵变流量控制等控制策略。 

3 人为输入的数据可以是通过仿真模拟系统产生的数据，也可以是同类在运行建筑的历史数据。模拟测试应由施工

单位或系统供货厂商提出方案并执行测试。 

13.2.10 监测与控制系统应设置建筑能源管理系统，以保证建筑设备通过优化运行、维护、管理实现节能。建筑能

源管理系按时间（月或年），根据检测、计量和计算的数据，作出统计分析，绘制成图表；或按建筑物内各分区或用户，

或按建筑节能工程的不同系统，绘制能流图；用于指导管理者实现建筑的节能运行。 

13.3 一般项目 

13.3.1 本条所列系统性能检测是实现节能的重要保证。这部分检测内 

容一般已在建筑设备监控系统的验收中完成，进行建筑节能工程检测验收时，以复核已有的检测结果为主，故列为一

般项目。 

14 建筑节能工程现场检验 

14.1 围护结构现场实体检验 

14.1.1 对已完工的工程进行实体检验，是验证工程质量的有效手段之一。通常只有对涉及安全或重要功能的部位采

取这种方法验证。围护结构对于建筑节能意义重大，虽然在施工过程中采取了多种质量控制手段，但是其节能效果到底如

何仍难确认。曾拟议对墙体等进行传热系数检测，但是受到检测条件、检测费用和检测周期的制约，不宜广泛推广。经过

多次征求意见，并在部分工程上试验，决定对围护结构的外墙和建筑外窗进行现场实体检验。据此本条规定了建筑围护结

构现场实体检验项目为外墙节能构造和部分地区的外窗气密性。但是当部分工程具备条件时，也可对围护结构直接进行传

热系数的检测。此时的检测方法、抽样数量等应在合同中约定或遵守另外的规定。 

14.1.2 规定了外墙节能构造现场实体检验目的和方法。规定其检验目的的作用是要求检验报告应该给出相应的检验

结果。 

1 验证保温材料的种类是否符合设计要求； 

2 验证保温层厚度是否符合设计要求； 

3 检查保温层构造做法是否符合设计和施工方案要求。 



 

 

围护结构的外墙节能构造现场实体检验的方法可采取本规范附录ｃ规定的方法。 

14.1.3 外窗气密性的实体检验，是指对已经完成安装的外窗在其使用位置进行的测试。检验方法按照国家现行有关

标准执行。检验目的是抽样验证建筑外窗气密性是否符合节能设计要求和国家有关标准的规定。这项检验实际上是在进场

验收合格的基础上，检验外窗的安装（含组装）质量，能够有效防止“送检窗合格、工程用窗不合格”的“挂羊头、卖狗

肉”不法行为。当外窗气密性出现不合格时，应当分析原因，进行返工修理，直至达到合格水平。 

14.1.4 本条规定了现场实体检验的抽样数量。给出了两种确定抽样数量的方法：一种是可以在合同中约定，另一种

是本规范规定的最低数量。最低数量是一个单位工程每项实体检验最少抽查 3 个试件（3 个点、3 樘窗等）。实际上，这样

少的抽样数量不足以进行质量评定或工程验收，因此这种实体检验只是一种验证。它建立在过程控制的基础上，以极少的

抽样来对工程质量进行验证。这对造假者能够构成威慑，对合格质量则并无影响。由于抽样少，经济负担也相对较轻。 

14.1.5 本条规定了承担围护结构现场实体检验任务的实施单位。考虑到围护结构的现场实体检验是采用钻芯法验证

其节能保温做法，操作简单，不需要使用试验仪器，为了方便施工，故规定现场实体检验除了可以委托有资质的检测单位

来承担外，也可由施工单位自行实施。但是不论由谁实施均须进行见证，以保证检验的公正性。 

14.1.6 本条规定了承担外窗现场实体检验任务的实施单位。考虑到外窗气密性检验操作较复杂；需要使用整套试验

仪器，故规定应委托有资质的检测单位承担，对“有资质的检测单位”的理解，可参照 3.1.5 条的条文说明。本项检验应

进行见证，以保证检验的公正性。 

14.1.7 本条中检测机构的资质要求，可参见本规范 3.1.5 条的条文说明。 

14.1.8 当现场实体检验出现不符合要求的情况时，显示节能工程质量可能存在问题。此时为了得出更为真实可靠的

结论，应委托有资质的检测单位再次检验。且为了增加抽样的代表性，规定应扩大一倍数量再次抽样。再次检验只需要对

不符合要求的项目或参数检验，不必对已经符合要求的参数再次检验。如果再次检验仍然不符合要求时，则应给出“不符

合要求”的结论。 

考虑到建筑工程的特点，对于不符合要求的项目难以立即拆除返工，通常的做法是首先查找原因，对所造成的影响程

度进行计算或评估，然后采取某些可行的技术措施予以弥补、修理或消除，这些措施有时还需要征得节能设计单位的同

意。注意消除隐患后必须重新进行检测，合格后方可通过验收。 

14.2 系统节能性能检测 

14.2.1－14.2.3 本条给出了采暖、通风与空调及冷热源、配电与照明系统节能性能检测的主要项目及要求，并规定

对这些项目节能性能的检测应由建设单位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第三方检测单位进行。所有的检测项目可以在工程合同中约

定，必要时可增加其他检测项目。另外，表 14.2.2 中序号为 1～8 的检测项目，也是本规范第 9～11 章中强制性条文规定

的在室内空调与采暖系统及其冷热源和管网工程竣工验收时所必须进行的试运转及调试内容。为了保证工程的节能效果，

对于表 14.2.2 中所规定的某个检测项目如果在工程竣工验收时可能会因受某种条件的限制（如采暖工程不在采暖期竣工

或竣工时热源和室外管网工程还没有安装完毕等）而不能进行时，那么施工单位与建设单位应事先在工程（保修）合同中

对该检测项目作出延期补做试运转及调试的约定。 

15 建筑节能分部工程质量验收 

15.0.1 本条提出了建筑节能分部工程质量验收的条件。这些要求与统一标准完全一致，即共有两个条件：第一，检

验批、分项、子分部工程应全部验收合格，第二，应通过外窗气密性现场检测、围护结构墙体节能构造实体检验、系统功

能检验和无生产负荷系统联合试运转与调试，确认节能分部工程质量达到可以进行验收的条件。 

15.0.2 本条是对建筑节能工程验收程序和组织的具体规定。其验收的程序和组织与《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

准》GB50300的规定一致，即应由监理方（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主持，会同参与工程建设各方共同进行。 

15.0.3 本条是对建筑节能工程检验批验收合格质量条件的基本规定。本条规定与《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

准》ＣB50300 和各专业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完全一致。应注意对于“一般项目”不能作为可有可无的验收内容，验收

时应要求一般项目亦应“全部合格”。当发现不合格情况时，应进行返工修理。只有当难以修复时，对于采用计数检验的

验收项目，才允许适当放宽，即至少有 90％以上的检查点合格即可通过验收，同时规定其余 10％的不合格点不得有“严



 

 

重缺陷”。对“严重缺陷”可理解为明显影响了使用功能，造成功能上的缺陷或降低。 

15.0.5 考虑到建筑节能工程的重要性，建筑节能工程分部工程质量验收，除了应在各相关分项工程验收合格的基础

上进行技术资料检查外，增加了对主要节能构造、性能和功能的现场实体检验。在分部工程验收之前进行的这些检查.可

以更真实地反映工程的节能性能。具体检查内容在各章均有规定。 

15.0.7 本规范给出了建筑节能工程分部、子分部、分项工程和检验批的质量验收记录格式。该格式系参照其他验收

规范的规定并结合节能工程的特点制定，具体见本规范附录 B。 

当节能工程按分项工程直接验收时，附录 B中给出的表 B.0.2 可以省略，不必填写。此时使用表 B.0.3 即可。 

附录Ｃ 外墙节能构造钻芯检验方法 

Ｃ.0.1 给出本方法的适用范围。当对围护结构中墙体之外的部位（如屋面、地面等）进行节能构造检验时，也可以

参照本附录规定进行。 

Ｃ.0.2 给出采用本方法检验外墙节能构造的时间。即应在外墙施工完工后、节能分部工程验收前进行。 

Ｃ.0.3 给出钻芯检验外墙节能构造的取样部位和数量规定。实施时应事先制定方案，在确定取样部位后在图纸上加

以标柱。 

Ｃ.0.5 给出钻芯检验外墙节能构造的方法。规范建议钻取直径 70ｍｍ的芯样，是综合考虑了多种直径芯样的实际

效果后确定的。实施时如有困难，也 

可以采取 50－100ｍｍ范围内的其他直径。由于检验目的是验证墙体节能构造，故钻取芯样深度只需要钻透保温层到

达结构层或基层表面即可。 

Ｃ.0.6 为避免钻取芯样时冷却水流人墙体内或污染墙面，钻芯时应采用内注水冷却方式的钻头。 

Ｃ.0.7 给出对芯样的检查方法。可分为 3个步骤进行检查并作出检查记录（原始记录）： 

1 对照设计图纸观察、判断； 

2 量取厚度； 

3 观察或剖开检查构造做法。 

Ｃ.0.8 给出是否符合设计要求结论的判断方法。即实测厚度的平均值达到设计厚度的 95％及以上时，应判符合；

否则应判不符合设计要求。 

Ｃ.0.9 给出钻芯检验外墙节能构造的检验报告主要内容。这些内容实际上也是对检测报告的基本要求。无论是由检

测单位还是由施工单位进行检验，均应按照这些内容和报告格式的要求出具报告。并应保存检验原始记录以备查对。 

Ｃ.0.10 当出现检验结果不符合设计要求时，首先应考虑取点的代表性及偶然性等因素，故应增加一倍数量再次取

样检验。当证实确实不符合要求时，应按照统一标准规定的原则进行处理。此时应委托原设计单位或其他有资质的单位重

新验算房屋的热工性能，提出技术处理方案。 

Ｃ.0.11 给出对外墙取样部位的修补要求。规范要求采用保温材料填充并用建筑胶密封。实际操作中应注意填塞密

实并封闭严密，不允许使用混凝土或碎砖加砂浆等材料填塞，以避免产生热桥。规范建议修补后宜在取样部位挂贴标志牌

加以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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